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哲
學
的
意
義
是
什
麼

總
裁
說

•• 

「
無
論
什
麼
主
義
，
一
種
哲
學
思
想
做
基
礎
。
」
(
註
一
)
因
哲
學
是
主
義
最
根
本
的
說
明
。
一
個
主
義
如
有
不
同
的
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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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基
礎
，
它
就
可
有
不
同
的
根
本
說
明
，
這
就
很
有
問
題
了
。
因
此
我
們
無
論
研
究
什
麼
主
義
，
都
不
能
忽
略
它
的
哲
學
基
礎
。
但
所
謂
哲
學

究
是
什
麼
呢
?
尤
其
哲
學
究
有
什
麼
意
義
呢
?
古
今
學
人
所
見
多
不
相
同
，
我
們
認
為
哲
學
的
意
義
，
實
可
分
作
幾
步
來
諦
。

館
一
、
哲
學
是
人
類
思
想
的
學
問
。
思
想
是
對
事
實
而
言
。
例
如
總
理
說
:
「
大
凡
人
類
對
於
一
件
事
，
研
究
當
中
的
道
理
，
最
先
發

生
思
想
」
(
註
二
)
，
這
就
說
捌
揮
積
犀
川
瀕
冊
惋
隨
隨
崗
山
仙
發
，
而
濾
油
慨
陡
叭
擷
闢
惋
隨
鯉
知
械
凍
。
人
類
的
思
想
，
無
論
是
解
釋
因
果

或
說
明
善
惡
的
，
是
解
決
問
題
或
批
判
得
失
的
，
既
然
都
是
研
究
專
理
之
後
所
產
生
，
亦
都
是
一
種
能
思
的
心
與
所
思
的
事
兩
者
之
合
一
，
因

此
思
想
顯
明
就
是
一
種
貫
通
思
想
的
哲
學
所
從
出
了
。
無
事
實
固
無
思
想
，
無
思
想
更
無
哲
學
，
因
此
情
陣
慨
情
廿
輝
總
雌
加
悍
，
尤
是
人
類

一
種
思
想
的
學
問
。

第
二
、
哲
學
是
人
類
思
想
貫
通
的
學
問
。
依
照
國
欠
遺
敬
，
「
貫
」
(
註
一
二
U
'
是
言
一
貴
，
亦
即
所
謂
「
一
以
貫
之
」
。
ι
l通
」
是

一
百
「
慨
學
必
求
其
通
」
(
註
四
)
，
亦
即
總
理
研
究
物
質
、
物
種
，
人
類
三
種
進
化
之
後
，
而
成
立
的
進
化
哲
學
，
這
便
是
一
種
哲
學
上
的

貫
通
。
至
若
「
思
想
貫
通
以
後
，
便
生
信
仰
」
(
註
五
)
這
無
疑
尤
是
哲
學
上
的
問
題
。
因
為
人
類
惟
有
真
能
將
各
種
接
雜
矛
盾
的
思
想
加
以

貫
通
，
人
類
一
種
合
理
的
哲
學
信
仰
韓
能
真
正
的
建
立
起
來
。

第
三
、
哲
學
是
人
類
知
行
思
想
貫
通
的
學
問
。
行
是
我
們
生
活
、
技
藝
、
興
修
身
的
行
為
，
知
是
我
們
語
言
，
文
字
，
與
各
種
的
知
識
。

人
類
知
行
全
屬
不
同
的
範
疇
，
故
思
想
最
難
加
以
貫
通
。
這
個
知
與
行
不
只
全
包
括
了
宇
宙
典
人
生
，
主
羲
與
革
命
，
理
論
與
實
踐
、
智
識
與

道
德
、
科
學
與
技
能
，
人
類
社
會
的
三
系
人
，
與
歷
史
進
化
的
三
時
期
(
註
六
)
，
而
且
這
種
種
關
係
的
知
與
行
，
叉
都
無
不
同
時
涵
有
人
生

的
一
面
，
與
學
術
的
一
面
。
人
類
為
求
人
生
與
學
術
的
統
一
典
和
諧
，
故
對
知
行
確
非
徹
底
加
以
融
會
貫
通
不
可
，
尤
非
真
要
哲
學
那
樣
一
門

學
問
起
來
負
擔
「
一
以
貫
之
」
不
可
，
而
這
正
是
哲
學
的
一
種
最
嚴
肅
而
艱
鉅
的
任
聽
。

第
四
、
哲
學
是
人
類
知
行
思
想
貫
通
及
其
最
深
根
頓
的
學
問
。
哲
學
範
圍
非
常
廣
泛
，
總
理
嘗
謂

•• 

「
宇
宙
之
範
圍
皆
為
智
之
範
圍
」

。
(
註
七
)
總
裁
則
謂

•• 

「
宇
宙
皆
行
的
範
圍
」
。
(
註
八
)
前
說
來
自
人
對
宇
宙
之
創
判
斷
，
後
說
則
來
自
人
對
宇
宙
之
觀
察
，
前
後
兩
種

思
想
的
重
知
重
行
，
確
有
不
同
，
但
都
可
由
最
深
的
哲
學
來
貫
通
。
因
窮
究
宇
宙
根
頓
的
本
體
哲
學
偏
重
於
知
，
探
討
萬
有
進
化
的
宇
宙
哲
學

三
民
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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偏
重
於
行
，
人
類
如
果
「
由
行
而
致
知
」
'
與
「
因
知
以
進
行
」
'
人
類
哲
學
自
即
成
為
一
種
一
人
類
知
行
思
想
貫
通
及
其
最
深
根
頓
的
學
問

」
。
哲
學
的
精
神
當
更
就
是
一
種
「
思
想
貫
通
」
的
精
神
。

哲
學
的
意
義
是
什
麼
呢
?
總
理
在
民
權
主
義
第
一
講
曾
說
:
「
用
對
斷
，
即
哲
學
」
。
這
種
對
哲
學
及
其
方
法
的
說
明
，
確
實
異
常
精

醋
。
但
「
割
斷
」
與
「
思
想
貫
通
一
究
有
什
麼
闕
係
呢
?
我
們
所
謂
「
到
斷
」
'
就
是
將
兩
物
的
概
念
主
相
比
較
其
異
同
，
而
決
定
其
彼
此
有

何
關
係
的
一
種
思
想
。
然
「
對
斷
」
亦
有
理
則
學
的
與
哲
學
的
兩
種
，
理
則
學
上
的
判
斷
童
在
形
式
的
研
究
，
如
「
人
是
動
物
」
一
語
，
這
只

是
將
主
詞
的
「
人
」
與
賓
詞
的
「
動
物
」
'
由
連
詞
的
「
是
」
而
連
繫
起
來
，
這
便
成
一
個
理
則
學
上
的
對
斷
了
。

至
哲
學
的
創
判
斷
則
重
在
內
容
上
的
研
究
，
如
「
人
是
動
物
」
這
一
命
題
，
對
斷
之
時
，
尤
重
研
究
「
人
之
為
人
」
的
新
內
容
與
新
意
義
，

及
其
與
動
物
有
何
異
同
關
係
的
貫
通
，
而
不
重
在
研
究
分
析
這
一
句
話
的
結
構
形
式
。
例
如
總
理
在
「
大
光
年
到
題
詞
」
所
說
:
「
人
從
動

物
中
之
有
知
識
能
主
助
者
進
化
而
成
」
這
句
話
即
是
一
種
哲
學
上
的
判
斷
。

因
此
一
種
對
斷
，
就
是
一
種
貫
通
，
亦
是
一
種
知
識
。
人
類
知
識
雖
有
無
限
多
的
種
類
，
但
無
一
不
是
由
判
斷
來
貫
通
和
來
說
明
。
因
此

文
可
以
說
:
判
斷
即
知
識
，
無
判
斷
即
無
知
識
。
然
而
作
為
一
切
知
識
基
礎
的
「
叫
判
斷
」
'
卸
叉
完
全
基
礎
於
「
貫
通
」
。
對
斷
不
特
可
貫
通

全
部
知
識
哲
學
，
而
且
可
貫
通
全
部
宇
宙
哲
學
典
人
生
哲
學
。
故
總
理
所
說
「
用
判
斷
，
即
哲
學
」
'
確
有
理
由
。

其
次
，
總
裁
在
「
革
命
教
育
的
基
礎
」
中
文
認
「
哲
學
為
窮
理
正
德
之
學
」
。
窮
理
在
格
物
，
窮
理
於
事
物
始
生
之
處
。
正
德
在
研
幾

，
研
幾
於
心
意
初
動
之
時
。
總
裁
這
一
哲
學
意
義
不
只
清
楚
說
明
哲
學
上
知
識
與
道
德
之
密
切
關
連
，
且
也
說
明
總
理
暨
總
裁
對
哲
學

意
義
的
解
釋
完
全
一
貴
。
因
他
與
總
理
對
哲
學
的
說
法
在
形
式
上
似
有
不
同
，
然
在
本
質
上
實
耙
無
不
同
之
處
。
第
一
、
總
裁
所
說
「
窮

理
之
學
」
實
即
一
種
「
事
實
對
斷
」
的
哲
學
。
第
二
、
總
裁
所
謂
「
正
德
之
學
」
，
又
不
外
是
一
種
「
價
值
割
肉
斷
」
的
哲
學
。
因
此
總
裁

所
謂
哲
學
乃
「
窮
理
正
德
之
學
」
，
只
不
過
將
總
理
所
稱
「
用
對
斷
，
即
哲
學
」
作
更
大
的
發
揚
而
已
。
他
們
現
思
想
貫
通
為
哲
學
的
意
義

實
是
完
全
一
致
的
。

學
人
每
認
哲
學
就
是
一
種
世
界
觀
，
但
宇
宙
萬
物
如
無
貫
通
，
何
東
世
界
觀
?
學
人
文
認
哲
學
就
是
世
界
最
根
本
問
題
的
最
根
本
解
決
，

但
如
無
思
想
貫
通
，
文
何
來
最
根
本
問
題
與
最
根
本
解
決
?
共
產
黨
人
文
認
哲
學
乃
人
類
社
會
階
級
鬥
爭
的
工
具
，
但
如
哲
學
思
想
貫
通
了
，

人
類
文
何
需
階
級
鬥
爭
的
工
具
?
故
思
想
貫
通
的
哲
學
意
義
，
其
重
要
性
與
正
確
性
是
沒
有
疑
問
的
。
這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哲
學
觀
。

(
註
一
)
三
民
主
義
之
體
系
及
其
實
行
程
序

(
註
二
)
民
族
主
義
第
一
講

(
註
一
一
一
)
民
族
主
義
第
六
講

(
註
四
)
民
國
八
年
治
學
雜
談

F
E
B堅
守
己

G
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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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註
五
)
民
族
主
義
第
一
講

〈
註
六
)
民
族
主
羲
第
一
講

〈
註
七
)
軍
人
精
神
教
育

(
註
八
)
行
的
道
理

貳

主
義
的
因
素
是
什
麼

主
義
是
什
麼
呢
?
主
輯
包
含
有
一
些
什
麼
重
要
的
因
素
呢
?
主
誼
與
哲
學
叉
有
何
種
闌
珊
呢
?
這
更
需
要
切
實
理
解
的
問
題
。
總
理
會

言
「
主
羲
•••••. 

就
是
一
種
思
想
，
一
種
信
仰
，
一
種
力
量
•••••• 

主
疆
是
先
自
思
想
，
再
到
信
仰
，
次
由
信
仰
，
生
出
力
量
，
然
後
完
全
成
立
」

'
(
註
一
)
因
此
主
疆
有
整
體
性
，
它
賣
不
僅
是
一
種
思
想
，
而
且
是
由
思
想
而
信
仰
而
力
量
的
一
種
思
想
體
系
。

但
是
一
種
主
義
文
不
僅
是
一
種
思
想
體
系
，
說
們
還
可
透
過
這
種
思
想
體
系
，
來
發
現
和
完
成
「
一
種
學
術
體
系
」
'
切
實
證
明
了
一
種

主
疆
是
「
一
種
思
想
，
一
種
信
仰
，
一
種
力
量
」
，
也
是
一
種
科
學
，
一
種
哲
學
，
和
一
種
科
學
哲
學
的
應
用
。

第
一
、
怎
麼
說
一
種
主
義
就
是
一
種
科
學
呢
?
總
理
說
:
「
大
凡
人
類
對
於
一
件
事
，
研
究
當
中
的
道
理
，
最
先
發
生
思
想
」
〈
註
二

)
如
我
們
進
深
一
層
，
根
操
一
種
「
客
觀
」
的
事
實
研
究
它
的
「
因
果
」
道
理
，
而
發
現
其
「
恆
常
」
的
關
係
，
那
麼
，
那
種
思
想
豈
不
就
是

科
學
思
想
了
嗎
?

例
如
，
人
類
研
究
生
物
現
象
或
物
理
現
象
，
而
發
現
他
們
常
有
的
因
果
關
係
，
那
顯
然
就
是
生
物
科
學
與
物
理
科
學
的
思
想
了
。
人
類
理

性
與
經
驗
的
發
生
是
同
時
的
，
故
主
誼
與
科
學
的
發
生
亦
應
是
同
時
的
，
一
種
主
羲
雖
不
限
於
一
種
科
學
，
它
還
要
有
哲
學
，
與
科
學
哲
學
的

應
用
，
然
後
才
能
夠
完
全
成
立
為
一
個
主
羲
。
然
而
無
可
否
認
科
學
確
是
構
成
主
義
的
第
一
因
素
。

三
民
主
義
、
學
者
會
認
科
學
研
究
「
已
然
」
，
而
不
研
究
「
未
然
」
與
「
當
然
」
，
而
且
主
義
有
理
想
，
科
學
沒
有
理
想
，
故
主
義
不
是
科

學
。
殊
不
知
一
種
主
義
雖
不
等
於
一
種
科
學
，
而
實
起
於
一
種
科
學
，
一
種
主
輯
必
然
有
一
種
科
學
為
基
礎
然
後
有
其
起
點
。

所
以
總
理
說
「
宇
宙
間
的
道
理
，
都
是
先
有
事
實
然
後
發
生
言
論
」
。
根
撮
事
實
尋
求
因
果
，
這
就
是
科
學
的
事
，
也
就
是
主
義
的
出

發
。
一
種
主
聲
若
不
先
有
一
種
客
觀
事
實
的
科
學
以
為
出
發
，
那
麼
，
這
種
主
聲
就
必
空
無
所
有
。
今
說
主
義
是
科
學
，
固
說
主
義
有
科
學
性

，
尤
說
科
學
構
成
主
義
，
主
羲
涵
蓋
科
學
，
二
者
相
需
而
存
，
相
輔
而
用
。

第
二
、
怎
麼
說
主
議
就
是
一
種
哲
學
呢
?
總
理
說
:
「
思
想
貫
通
以
後
便
起
信
仰
」
。
一
種
徹
底
貫
通
的
思
想
，
就
是
哲
學
的
思
想
;
一
種

徹
底
貫
通
的
信
仰
，
也
就
是
哲
學
的
信
仰
。
這
種
思
想
貫
通
以
後
而
起
的
信
仰
，
是
有
根
攘
的
，
有
邏
輯
的
弘
有
系
統
的
，
而
且
還
有
最
高
理

想
的
。
這
樣
，
那
不
說
是
一
種
哲
學
了
嗎
?
所
以
貫
通
一
切
思
想
信
仰
的
哲
學
，
說
是
構
成
主
輯
的
第
二
因
素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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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主
義
有
事
實
與
因
果
，
即
有
科
學
，
但
因
其
有
貫
通
與
理
想
，
故
勝
於
科
學
。
主
義
有
貫
通
與
信
仰
，
即
有
哲
學
，
但
因
其
有
事
實
與
理

想
，
故
勝
於
哲
學
。
主
義
有
信
仰
與
理
想
，
即
有
宗
教
，
而
因
其
有
事
實
與
貫
通
，
故
叉
勝
於
宗
教
。
所
以
國
笑
說
:
「
我
們
的
這
種
主
義

，
比
宗
教
還
要
切
實
。
」
(
註
三
)

第
三
、
怎
樣
說
主
義
就
是
一
種
應
用
科
學
與
應
用
哲
學
呢
?
因
為
總
理
會
說
「
如
果
知
道
主
義
，
信
仰
主
義
便
可
以
為
主
義
去
囑
牲
」

'
(
註
四
)
「
像
從
前
溫
生
才
在
南
洋
聽
過
我
演
講
之
後
，
便
深
信
用
民
接
主
義
去
排
滿
，
非
多
殺
滿
人
不
可

•••••• 

打
死
孕
琦
，
他
還
不
跑
，

讓
清
兵
拿
去
，
觀
死
如
歸
，
•••••• 

七
十
二
烈
士
，
敢
於
成
仁
取
義
，
也
是
一
樣
道
理
」
。
(
註
五
)

顯
然
知
道
主
義
便
要
真
知
識
，
真
知
識
，
便
是
科
學
，
便
是
力
量
。
其
次
，
「
信
仰
主
義
」
便
要
貫
通
思
想
，
貫
通
思
想
，
便
是
哲
學
，

也
便
是
力
量
。
人
類
力
量
不
論
精
神
的
或
物
質
的
，
個
人
或
團
體
的
，
軍
事
的
或
敢
治
的
，
他
們
都
可
以
適
應
一
切
，
改
變
一
切
的
，
亦
可
以

發
展
一
切
，
創
造
一
切
的
，
那
不
就
是
科
學
哲
學
的
應
用
了
嗎
?
這
種
應
用
學
術
就
是
構
成
主
羲
的
第
三
因
素
。

因
此
一
種
主
義
之
成
為
一
種
主
義
，
除
以
事
理
研
究
為
出
發
，
還
包
括
有
科
學
哲
學
，
與
應
用
的
三
大
因
素
。
但
其
中
尤
推
科
學
哲
學
兩

者
最
為
重
要
。
主
義
沒
有
科
學
與
哲
學
，
即
使
有
研
究
與
力
量
，
也
是
空
泛
而
不
可
靠
的
。
不
過
科
學
與
哲
學
兩
者
究
竟
怎
樣
來
呢
?
尤
其
科

學
與
哲
學
兩
者
究
竟
有
何
關
係
呢
?
這
更
要
我
們
研
究
的
問
題
。

我
們
都
知
總
理
年
青
時
代
，
在
校
學
醫
，
主
修
科
學
，
精
研
科
學
，
後
更
重
現
科
學
，
提
倡
科
學
，
即
三
民
主
義
之
創
立
，
也
是
以
科

學
為
基
礎
。
故
科
學
無
比
重
要
，
必
需
迎
頭
趕
上
。
但
依
總
理
原
意
，
科
學
與
哲
學
恥
同
是
真
知
，
同
重
系
統
，
叉
同
為
近
代
大
科
學
家
所

必
需
用
的
兩
種
工
具
，
(
註
六
)
更
因
科
學
可
為
哲
學
的
基
礎
與
方
法
，
而
哲
學
則
可
為
科
學
的
說
明
與
目
標
，
故
對
三
民
主
義
之
構
成
與
發

展
，
二
者
尤
為
相
輔
相
成
，
缺
一
不
可
。

因
此
，
進
一
步
看
，
總
理
謂
「
用
觀
寮
即
科
學
，
用
判
斷
即
哲
學
」
'
這
更
為
重
要
。
科
學
始
於
各
種
現
象
之
觀
察
，
而
終
於
各
種
事

理
之
獲
得
。
哲
學
則
始
於
各
種
事
理
之
判
斷
，
而
終
於
全
部
事
理
之
貫
通
。
亦
即
科
學
的
對
象
在
事
實
之
觀
寮
，
而
哲
學
的
對
象
則
在
思
想
之

貫
通
，
二
者
的
作
用
實
完
全
不
同
，
但
無
疑
完
全
相
輔
為
用
。

例
如
上
節
曾
說
，
「
人
是
動
物
」
一
種
對
斷
，
即
不
只
在
人
與
動
物
二
詞
之
辨
別
與
選
擇
，
而
尤
在
人
與
動
物
二
詞
異
同
關
係
之
確
定
與

貫
通
，
否
則
即
無
哲
學
對
斷
之
可
言
。
故
從
國
女
遺
教
看
，
哲
學
科
學
，
關
係
至
切
。
哲
學
開
始
之
處
，
正
是
科
學
終
止
之
境
。
哲
學
是
從

科
學
感
覺
的
思
想
到
純
理
的
思
想
之
上
升
運
動
。
哲
學
基
於
科
學
，
頓
於
科
學
，
而
叉
貫
通
科
學
，
超
越
科
學
，
成
為
一
種
「
科
學
的
科
學
」

，
或
一
種
「
科
學
的
哲
學
」
。
這
是
最
要
我
們
理
解
的
。
如
有
人
只
觀
哲
學
為
一
種
反
映
下
層
生
活
的
意
識
形
態
，
而
絕
不
是
一
種
指
導
各
層

生
活
的
最
高
思
想
，
這
無
疑
是
人
類
思
想
最
大
的
偏
激
。

(
註
一
)
民
接
主
義
第
一
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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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註
二
)
民
族
主
義
第
一
講

(
註
三
)
國
民
黨
奮
門
之
法
、
宜
兼
注
重
宣
傳
、
不
宜
專
注
軍
事

(
註
四
)
民
權
主
義
第
一
講

(
註
五
)
打
破
舊
思
想
要
用
三
民
主
聲

(
註
六
)
民
權
主
義
第
一
講
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原
理

三
民
注
輝
以
趴
媽
沫
，
戶
戶
情
崖
陣
晴
陣
陳
隨
比
輝
以
以
陳
凋
陣
鴻
嘎
膺

M
為
什
麼
呢
?

總
理
說
「
人
為
萬
物
之
靈
」
'
(
註
一
)
又
說
「
人
從
動
物
中
之
有
智
識
能
互
助
者
進
化
而
成
」
。
(
註
二
)
因
此
，
人
有
智
識
，
能
了

解
萬
物
，
並
能
有
應
付
方
法
，
這
就
是
知
識
哲
學
的
根
源
。
其
次
，
人
能
互
助
，
能
盡
策
盡
力
，
助
成
人
類
自
己
的
偉
大
，
進
而
達
成
人
神
的

一
體
，
這
又
是
價
值
哲
學
的
根
源
。
「
故
萬
物
之
靈
」
的
人
固
不
限
於
生
物
學
或
心
理
學
的
人
，
亦
不
限
於
社
會
學
或
倫
理
學
的
人
，
而
是
包

涵
了
生
物
學
的
、
心
理
學
的
、
社
會
學
的
、
倫
理
學
的
、
而
上
達
於
哲
學
的
人
。
這
種
人
是
意
識
理
智
的
主
體
，
叉
是
高
尚
人
格
的
主
體
。
故
~

其
本
身
就
是
一
種
哲
學
的
表
現
。
無
哲
學
固
不
能
通
澈
表
出
人
為
萬
物
之
靈
，
同
樣
，
人
非
萬
物
之
靈
，
亦
決
不
能
產
生
所
謂
哲
學
。
故
內
田

i
n

陣
μ
風
h
帆
μ
膚
精
片
而
同
月
份
離
。
泣
偶
愷
噶
滑
陣
比
皆
似
何
以
陳
膚
陣

h「
為
出
發
。

何
謂
人
本
哲
學
思
想
?
總
理
會
謂

•• 

「
三
民
主
義
皆
基
本
於
民
」
。
(
音
三
)
叉
謂
「
三
民
主
義
之
內
容
，
亦
可
謂
之
民
有
、
民
治
、

民
享
」
。
(
註
四
)
復
謂
「
三
民
主
義
是
為
人
民
而
設
的
，
是
為
人
民
求
幸
福
的
。
」
(
註
五
)
因
此
三
民
主
義
的
出
發
點
，
全
過
程
，
與
歸

宿
點
，
都
是
人
民
，
離
開
了
人
民
，
實
沒
有
所
謂
三
民
主
義
了
。
同
時
所
謂
人
民
，
顯
亦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的
基
本
原
理
了
。

但
』
展
出
攝
恬
悍
的
眼
体
掠
煙
惋
提
肝
極
呢
?
憶
陣
清
陣
陳
懼
怕
幢
慎
用
持
懷

W
何
呢
?
總
理
說

•• 

「
怯
恃
侏H岡
山
觸
出
何
以
憬
努

?
按
價
還
臣
存
，
趴
擷
險
性
侍
屋
恤
連
他
胸
懷
因

...... 

人
!
壞
性
阱
，
才
!
最
連
他
混
得
才
提
撞
撞
你
」
(
註

六
)
這
就
是
說
總
理
三
民
主
義
的
哲
學
原
理
，
首
在
人
類
求
生
存
。

其
次
，
總
理
又
說
:
「
洪
荒
時
代
。

•••••• 

是
人
類
和
獸
門
爭
的
時
代
，
人
類
要
園
生
存
，
獸
類
也
要
圖
生
存
，

...••• 

人
同
獸
爭
，
只
要

用
個
人
的
體
力
，
在
那
個
時
候
，
只
有
同
類
相
助
」
。
(
註
七
)
由
是
，
「
物
種
以
競
爭
為
原
則
，
人
類
則
以
互
助
為
原
則
」
。
(
註
八
)
這

又
是
說
，
三
民
主
義
的
哲
學
原
理
，
更
在
人
類
求
生
存
的
互
助
。

最
後
總
理
復
說
:
「
人
類
入
文
明
之
後
，
則
天
性
所
趨
，
已
莫
之
為
而
為
，
莫
之
致
而
致
，
向
於
互
助
之
原
則
，
以
求
達
人
類
進
化
之

心
泣
的
矣
。
人
類
進
化
之
目
的
為
何
?
即
孔
子
所
謂•• 

『
大
道
之
行
也
，
天
下
為
公
』
'
耶
穌
所
謂

•• 

『
葡
旨
得
成
，
在
地
若
天
』
。
(
註
九
)

是已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基
礎

五



一
『
一
禹
主
鶴
，
相
嚕
，

J

....... 
J 、

這
就
是
說
，
三
民
主
輯
哲
學
原
理
，
尤
在
求
人
類
生
存
互
助
的
進
步
。

總
理
遍
歡
中
的
這
類
說
明
是
很
多
的
，
顯
然
，
人
類
社
會
進
化
確
實
有
其
起
點
，
過
程
)
與
終
點
。
故
就
社
會
進
化
的
過
去
，
現
在
與
未

來
而
言
，
則
各
階
殷
之
研
究
，
亦
有
其
不
同
的
作
用
。
人
類
社
會
進
化
之
起
點
在
求
動
因
，
進
化
之
過
程
在
求
方
法
，
進
化
之
終
點
在
求
目
的

。
然
人
類
社
會
進
化
的
動
因
何
在
?
在
求
生
存
。
方
法
為
何
?
在
求
生
存
的
互
助
。
目
的
為
何
?
為
求
人
類
生
存
互
助
的
進
步
。
這
是
人
類
社

會
進
化
首
須
研
究
的
問
題
，
同
時
亦
即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原
理
研
究
的
問
題
。

h
情
世
陣
隅
陣
陳
岫
間
，
既
為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‘
回
陽
明
輝
步
，
因
此
它
的
全
部
研
究
，
顯
就
可
以
分
為
六
個
主
要
部
門

•• 

付
出
惋
惜
揮
陳
府

追
問

k

崩
之
情
陳
哩
。
民
陸
軍
種
情
悟
直
使
惘
。
臼
世
值
標
月
，
這
與
l
惺
陽
區
。
趕
快
住
腺
陣
是

風
h
隨
涉
ι
徊
。
由
悼
情
隨
悄
陳
鏈
，
及
的
、
仙
鄉
情
但
陳
悍
，
擅
刷
牌
人
傾
聽
祖
最
陳
順
撫
比
單
通
。
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原
理
既
屬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互
助
同
進
步
的
基
本
原
理
，
那
麼
它
一
方
面
固
可
完
全
貫
通
抖
力
行
認
識
哲
學
，
口
民
生
歷
史

哲
學
，
臼
互
助
社
會
哲
學
，
與
四
草
命
人
生
哲
學
，
別
方
面
還
可
直
達
更
深
厚
的
哲
學
根
源
，
那
就
是
個
階
毆
進
化
的
宇
宙
哲
學
，
典
的
心
物

合
一
的
本
體
哲
學
。
在
本
體
哲
學
上
，
總
裁
所
謂
心
物
「
相
因
而
生
，
相
需
而
成
」
'
(
註

-
0
)
與
總
理
所
謂
心
物
「
相
輔
為
用
」
與

「
相
待
而
進
」
。
(
註
一
一
)
這
無
疑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「
人
畫
」
、
「
生
存
」
、
「
互
助
」
與
「
進
步
」
原
理
的
最
深
根
源
，
也
就
是
三
民
主

義
哲
學
原
理
的
最
高
統
一
。

至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的
各
部
內
容
，
及
其
程
序
，
更
可
簡
括
的
說
明
如
下

•• 

廿
三
民
主
義
力
行
哲
學
闡
明

•• 

萬
有
人
為
本
，
人
為
萬
物
靈
，
人
力
補
天
工
，
人
事
勝
天
行
。
同
時
為
求
適
應
自
我
、
社
會
，
與
宇
宙

上
各
種
需
要
與
關
係
，
人
便
不
斷
發
展
知
與
行
。

口
三
民
主
義
民
生
哲
學
闡
明
:
人
類
所
以
不
斷
知
與
行
，
主
要
是
為
求
生
存
，
為
求
保
生
、
養
生
、
育
生
、
與
樂
生
、
從
而
民
生
就
成

為
敢
治
、
經
濟
與
種
種
歷
史
活
動
的
中
心
。

臼
三
民
主
義
互
助
哲
學
闡
明

•• 

人
類
從
生
存
的
保
養
育
樂
，
到
生
存
的
互
保
共
聲
，
與
互
敬
共
樂
;
就
是
人
性
的
起
源
，
社
會
的
起
源

，
與
一
切
人
類
文
明
進
化
的
根
源
。
人
生
能
互
助
，
共
同
「
有
」
「
治
」
「
享
」
，
人
軍
始
發
展
，
人
獸
始
分
途
。

四
三
民
主
義
人
生
哲
學
闡
明
:
民
生
互
助
還
是
不
夠
，
人
類
還
要
民
生
互
助
的
進
步
。
人
類
力
求
矗
己
心
物
與
知
行
的
日
新
又
新
，
與

自
覺
進
步
，
這
就
是
革
命
的
人
生
。
革
命
人
生
之
極
至
，
就
是
以
必
死
求
不
死
，
以
小
我
為
大
我
，
亦
就
是
以
人
心
合
天
心
，
以
人
道
行
天
道

，
上
下
與
天
地
同
流
。

由
三
民
主
義
宇
宙
哲
學
闡
明

•• 

宇
宙
進
化
思
想
應
屬
於
三
民
主
義
進
化
哲
學
的
問
題
。
既
是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互
助
同
進
步
，
則
這
一
問

題
就
不
只
與
宇
宙
物
質
、
物
種
，
人
類
進
化
的
三
期
相
遍
，
而
且
與
宇
宙
進
化
不
斷
創
新
的
意
義
相
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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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法此 。
義，為心

~~~~~~~~~~~即而最大物付
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註在不高凡相

-0 九八七六五四=一一於是單一因三
一一 此階繩派而民

'-.../'-.../'-.../'-.../'-.../'-.../'-.../'-.../'-.../'-.../'-.../。級。哲「主

軍為孫孫民民黨黨民民軍 立三學生疆
人學文文權生員員報報人 場民都」本
精辦學學主主之 2頁發發精 ，主有「體
神事說競賽義奮宣刮到神 唯義它存哲
敢與第第第第門傳詞詞教 物哲的」學
育做四四一一，草 育 觀學一，闡
及人暈暈講講同命 點的種與明
孫的 於主 ，基基相
文基 軍義 和本本輔宇
學本 隊 辯理、理而宙
說要 之 種論論「人
第道 奮 方用生
四 門 法所亦」
章 。以即「不

故不有進息

三同它」進
民馬的，化
主列一尤，
義主種為而
哲義基人均
學哲本類有

原學立生其
理 ι的場存體
所基，互。
以本觀助本
@P 理點與合
為論和進為

一，方步一
種即法的的
人在，最物
類乎它高興
求它對指心
生臨一引
存全切。(
，民間 @P 
互立題 體
助場之 與
同，研用

進民究 ) 
步生與
的觀解 自口
基點決 為
本萬

原和都 有

理進無 的
，步不根
其方以 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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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

三
一
氏
主
義
力
行
哲
學

三
民
主
義
有
力
行
哲
學
，
亦
有
民
生
哲
學
。
力
行
哲
學
重
觀
主
觀
力
，
民
生
哲
學
畫
風
客
觀
力
，
惟
兩
者
都
同
來
自
「
人
類
求
生
存
」
。

行
與
生
，
力
行
與
民
生
，
尤
其
力
行
哲
學
與
民
主
哲
學
兩
者
，
都
有
不
可
分
離
的
緊
密
關
係
，
所
以
總
裁
早
就
清
楚
肯
定
的
說
:
「
今
後
我

們
不
注
意
哲
學
，
不
研
究
哲
學
則
已
，
如
要
體
認
哲
學
，
了
解
哲
學
，
必
費
以
三
民
主
義
的
民
生
哲
學
與
知
難
行
易
的
力
行
哲
學
做
基
礎
，
來

觸
類
引
申
，
融
會
貫
通
，
啟
示
青
年
以
正
確
的
途
徑
。
」
(
註
一
)

現
在
完
說
力
行
哲
學
。
我
們
都
知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是
「
人
類
求
生
存
」
的
哲
學
。
求
是
知
，
更
是
行
。
人
類
之
「
求
」
雖
可
分
為
不
知
而

行
，
行
而
後
知
，
與
知
而
後
行
，
但
決
不
能
離
開
知
典
行
。
同
時
人
類
要
生
存
，
亦
絕
不
能
無
「
求
」
'
古
人
嘗
一
一
一
一
口
「
人
到
無
求
晶
自
高
」
'

民
主
講
哲

學
基

，礎

七



三
民
主
義
學
報

八

這
只
是
說
「
君
子
求
諸
己
，
小
人
求
諸
人
」
。
人
生
必
不
能
無
求
，
人
如
無
求
必
不
生
，
人
無
旬
，
佇
亦
不
生
。

然
「
知
」
是
什
麼
?
「
行
」
叉
是
什
麼
?
這
費
研
究
。
「
孫
文
學
說
」
曾
以
飲
食
為
證
去
說
明
知
行
的
性
質
。
飲
食
原
是
人
類
生
而
即
有

的
。
在
這
裡
'
總
理
所
謂
飲
食
之
行
是
指
人
類
動
口
動
手
的
尋
常
動
作
，
亦
即
嬰
晃
一
出
母
胎
則
能
之
，
雛
雞
一
出
蛋
殼
則
能
之
，
「
無
待

於
教
」
的
本
能
行
為
。
而
總
理
所
謂
飲
食
之
知
，
乃
是
指
食
物
的
化
學
原
理
和
生
理
衛
生
之
學
，
換
言
之
，
是
情
科
學
的
知
識
而
言
。

總
理
針
對
從
前
「
知
易
行
難
」
這
種
學
說
的
流
弊
，
比
較
「
知
」
輿
「
行
」
的
難
易
，
叉
以
十
事
為
證•••••• 

發
明
「
知
難
行
易
」
的
真
理

，
其
目
的
就
是
要
改
造
一
般
國
民
以
往
錯
誤
的
觀
念
和
頹
敗
的
人
心
，
使
能
普
遍
的
確
立
「
知
難
行
易
」
之
力
行
的
哲
學
觀
念
，
而
振
奮
畏
縮

頹
廢
，
苟
安
偷
懶
，
疲
玩
不
堪
之
人
心
，
養
成
奮
發
有
為
，
積
極
進
取
，
力
行
創
造
的
風
尚
!
這
就
是
國
欠
關
於
革
命
心
理
之
根
本
建
設
的

遺
敬
。然

而
知
之
為
知
，
仍
本
於
行
。
由
於
總
裁
之
闡
揚
遺
教
與
睿
智
倡
導
，
力
行
哲
學
現
已
成
為
三
民
主
義
一
種
最
偉
大
的
哲
學
體
系
。
力

行
哲
學
就
是
以
行
的
道
理
來
說
明
宇
宙
哲
學
、
人
生
哲
學
、
草
命
哲
學
、
典
認
識
哲
學
，
甚
至
本
體
哲
學
的
最
高
學
問
。

例
如
「
古
今
宇
宙
之
間
，
只
有
一
個
行
字
才
能
創
造
一
切
」
'
這
是
以
行
的
道
理
來
說
明
宇
宙
觀
的
。
叉
如
「
人
生
自
少
至
老
，
在
宇
宙

中
間
，
y

沒
有
一
天
脫
離
行
的
範
圍
，
可
以
說
是
在
行
的
中
間
長
成
，
由
行
的
中
間
，
而
充
實
了
人
格
，
而
提
高
了
人
格
，
「
行
是
天
地
間
自
然

之
至
理
，
是
人
生
本
然
天
性
」
(
註
二
)
這
是
以
行
的
道
理
來
確
立
人
生
觀
的
。

再
如
「
力
行
就
是
革
命
」
'
革
命
哲
學
就
是
行
的
哲
學
，
力
行
的
人
生
觀
也
就
是
革
命
的
人
生
觀
。
這
都
是
以
行
的
道
理
來
發
揚
革
命
哲

學
的
。
最
後
更
如
「
不
行
不
能
知
」
'
「
我
們
要
認
識
行
的
真
諦
，
最
好
從
易
經
上
，
天
行
健
，
君
子
以
自
強
不
息
」
一
句
話
上
去
體
寮
。
因

為
宇
宙
最
顯
著
的
現
象
，
亦
就
是
宇
宙
萬
象
所
由
構
成
的
，
就
無
過
於
天
體
之
運
行
，
這
是
以
行
的
道
理
來
說
明
認
識
哲
學
的
。

由
此
可
知
我
們
的
宇
宙
觀
、
人
生
觀
革
命
論
、
與
知
識
論
，
這
都
是
最
重
要
的
哲
學
問
題
，
然
都
可
以
一
個
行
字
來
說
明
一
切
，
貫
通
­

切
，
和
創
造
一
切
，
所
以
三
民
主
義
就
有
力
行
哲
學
。

然
而
物
有
本
末
，
事
有
終
始
。
力
行
哲
學
誠
極
廣
大
而
盡
精
徽
，
它
還
是
要
有
基
礎
典
根
源
。
力
行
哲
學
的
基
礎
典
根
棋
是
什
麼
呢
?
那

就
是
如
上
所
述
知
難
行
易
的
思
想
。
關
於
這
點
，
總
裁
在
革
命
教
育
的
基
礎
一
書
亦
有
所
說
明
。
他
說
:
「
我
們
革
命
幹
部
精
神
教
育
的
基

礎
是
什
麼
呢
?
那
就
是
總
理
所
指
示
給
我
們
的
知
難
行
易
學
說
，
後
來
我
叉
棍
攘
總
理
學
說
的
原
意
提
出
過
力
行
哲
學
，
並
曾
就
總
理

的
知
難
行
易
學
說
和
王
陽
明
知
行
合
一
的
哲
學
，
作
過
綜
合
研
究
，
裁
認
為
唯
有
輔
之
以
王
陽
明
知
行
合
一
的
哲
學
，
才
能
更
加
容
易
使
總

理
知
難
行
易
的
學
說
大
行
」
。

總
理
的
知
難
行
易
學
說
，
應
屬
認
識
哲
學
。
陽
明
的
知
行
合
一
學
說
，
應
屬
人
生
哲
學
。
因
總
理
「
知
難
」
之
知
，
即
知
識
之
知
，
是

從
外
來
，
而
陽
明
知
行
之
知
，
即
良
知
之
知
，
是
從
內
發
。
兩
者
涵
義
不
同
，
故
所
屬
學
問
範
圍
也
不
相
同
。
然
而
兩
者
都
有
其
貫
通
契
合
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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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這
就
是
由
行
統
知
，
或
知
統
於
行
，
亦
就
是
總
裁
「
致
知
難
行
易
之
良
知
」
的
本
意
。

知
道
了
貫
通
陽
明
哲
學
與
「
知
難
行
易
」
說
的
真
精
神
是
「
行
」
'
知
道
了
「
致
知
難
行
易
的
良
知
」
亦
是
「
行
」
，
我
們
便
可
進
而
探

討
「
行
的
道
理
」
之
義
蘊
。
總
裁
所
謂
「
行
」
，
我
們
首
先
應
注
意
的
，
乃
是
出
於
「
致
良
知
」
的
行
，
實
現
良
知
之
行
，
本
良
心
而
行
之

行
。
同
時
也
是
受
過
知
難
行
易
說
說
體
的
行
，
由
行
以
求
知
，
因
知
而
進
行
的
行
，
亦
即
有
主
義
、
有
信
仰
、
有
仁
心
、
有
誠
意
之
行
。
簡
言

之
，
力
行
哲
學
的
「
行
」
'
「
是
」
「
我
行
故
我
在
」
的
行
，
淵
源
至
為
深
厚
，
創
見
尤
為
鹽
富
。

進
一
步
看
，
「
行
」
與
「
心
物
合
一
」
亦
有
切
密
關
係
。
總
理
在
孫
文
學
說
會
學
吃
飯
、
用
錢
、
作
文
等
，
以
證
「
行
易
知
難
」
'
由

此
可
見
吃
飯
、
用
錢
、
作
文
等
等
，
就
是
行
了
。
但
是
飲
食
是
心
，
茶
飯
是
物
，
飲
茶
食
飯
是
心
物
合
一
，
亦
是
行
。
使
用
是
心
，
錢
幣
是
物

，
用
錢
是
心
物
合
一
，
亦
是
行
。
寫
作
是
心
，
文
章
是
物
，
作
文
是
心
物
合
一
，
亦
是
行
，
因
此
行
是
心
物
合
一
。
心
物
含
一
也
就
是
行
，
二

者
並
無
不
同
。

復
次
，
總
裁
在
行
的
道
理
中
明
認
行
不
是
動
，
而
是
動
的
過
程
，
尤
其
是
認
「
行
就
是
人
生
」
。
人
生
原
是
心
物
合
一
體
，
所
以
行
叉

是
心
物
合
一
的
。
但
我
們
要
知
「
行
」
並
不
內
在
於
或
外
在
於
「
心
物
合
一
」
，
也
不
超
越
於
或
屬
從
於
「
心
物
合
一
」
'
「
行
」
與
「
心
物

含
一
」
賣
完
全
彼
此
相
合
為
一
的
一
種
「
過
程
」
。

再
次
，
由
於
總
理
觀
宇
宙
是
進
化
的
，
總
裁
在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亦
說
:
「
這
宇
宙
本
體
，
絕
不
是
殖
而
不
行
，
死
沉
沉
的
龐
然
大

物
，
而
乃
是
有
生
命
、
有
活
力
、
有
意
義
、
生
生
不
息
，
日
新
又
新
的
本
體
。
」
由
此
總
理
總
裁
這
些
一
意
見
，
無
疑
叉
是
非
常
重
要
的
提

示
，
我
們
可
以
說
，
﹒
宇
宙
本
體
是
行
的
，
亦
是
心
物
合
一
的
，
從
而
行
體
與
心
物
合
一
體
，
名
雖
異
而
實
同
。

最
後
，
古
今
宗
教
信
仰
者
，
都
皆
深
信
唯
神
盡
善
盡
美
，
與
全
知
全
能
，
這
無
不
對
。
但
依
力
行
哲
學
原
理
亦
然
，
首
先
人
類
由
行
而
提

高
人
格
以
進
於
神
性
，
那
即
臻
至
善
境
界
了
。
其
次
人
類
五
助
合
作
，
以
進
大
同
，
即
能
「
化
現
在
之
痛
苦
世
界
而
為
極
樂
之
天
堂
」
(
註
三

)
了
，
再
其
次
，
人
類
的
「
真
知
特
識
必
從
科
學
而
來

•••.•• 

而
科
學
家
之
試
驗
也
，
即
行
其
所
不
知
以
致
其
知
也
」
以
求
日
趨
全
知
。
最
後
，

人
類
的
技
術
能
力
，
叉
必
從
艱
苦
習
練
而
來
，
而
「
生
徒
之
習
練
也
，
即
行
其
所
不
知
以
達
其
欲
能
也
」
(
註
四
)
以
求
日
趨
全
能
。
因
此
，

如
說
「
神
」
為
宇
宙
之
至
善
至
美
，
與
全
知
全
能
的
實
在
，
那
麼
人
類
的
「
行
」
'
顯
然
就
是
這
種
「
實
在
」
之
最
深
根
瓣
。

(
註
一
)
總
裁
-
e

哲
學
與
教
育
對
於
青
年
的
關
係

(
註
二
)
總
裁
，•• 

行
的
道
理

(
註
三
一
〉
孫
文
學
說

(
註
四
)
孫
文
學
說
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基
礎
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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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義
學
報

O 

但

三
一
氏
、
主
義
氏
生
哲
學

民
國
二
十
八
年
，
總
裁
演
講
「
三
民
主
義
之
體
系
及
其
實
行
程
序
」
時
候
，
就
曹
先
後
提
到

•• 

「
三
民
主
聲
的
哲
學
基
礎
為
民
生
哲
學

」
'
「
總
理
的
哲
學
就
是
民
生
哲
學
」
等
語
。
類
似
的
話
，
他
在
各
處
亦
說
過
好
幾
次
，
而
值
得
我
們
十
分
之
注
意
。

但
民
生
哲
學
何
以
成
為
三
民
主
義
的
哲
學
基
礎
呢
?
這
因
民
生
哲
學
以
為
社
會
中
的
一
切
都
是
為
著
民
生
的
，
三
民
主
義
不
能
例
外
。
所

以
三
民
主
義
也
是
為
著
民
生
的
。
總
理
說
:
「
民
生
就
是
敢
治
的
中
心
。
就
是
經
濟
的
中
心
」
。
(
註
一
〉
三
民
主
義
當
中
的
民
族
主
義
和

民
權
主
義
屬
於
政
治
;
民
生
主
義
則
屬
於
經
濟
。
那
麼
，
民
生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中
心
與
為
三
民
主
葬
的
哲
學
基
礎
了
。

還
有
，
總
裁
在
「
總
理
遣
散
六
講
」
之
第
五
講
復
會
引
證
戴
季
胸
先
生
「
孫
女
主
義
之
哲
學
的
基
礎
」
一
書
的
話
，
並
加
以
解
析

說
:
「
總
理
的
學
術
'
乃
攝
取
融
會
古
今
中
外
學
說
的
精
華
，
而
發
明
三
民
主
義
，
以
民
生
為
中
心
來
解
決
一
切
問
題
。
所
謂
『
民
生
是
歷

史
的
中
心
』
'
就
是
全
民
三
民
主
聲
最
基
本
的
原
理
」
。
總
裁
這
句
話
，
無
疑
十
分
重
要
，
民
生
哲
學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最
基
本
原
理
。

不
僅
這
樣
，
三
民
主
義
要
有
民
生
哲
學
才
能
成
立
，
因
為
「
三
民
主
義
就
是
民
族
主
義
，
民
權
主
義
、
民
生
主
義
」
，
實
為
「
三
個
主
義

」
或
「
三
種
主
義
」
。
總
裁
說
:
「
這
三
者
之
中
各
有
其
對
象
，
各
有
其
特
別
的
置
重
點
」
。
(
註
二
〉
可
見
那
三
個
主
義
的
性
質
不
同
，

內
容
有
別
，
為
什
麼
把
三
個
主
義
合
成
一
個
主
義
畔
三
民
主
義
呢
?
這
就
因
為
那
三
個
主
聲
從
民
生
出
發
，
以
民
生
為
基
礎
和
目
的
了
。
如
此

民
生
哲
學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所
以
成
立
的
地
方
。
沒
有
民
生
哲
學
三
民
主
義
就
不
能
成
立
。

最
後
，
在
這
裡
我
們
還
可
留
意
三
民
主
義
學
者
近
年
來
對
於
何
謂
「
民
生
」
典
「
民
生
哲
學
」
兩
詞
有
何
解
析
。
三
民
主
義
學
者
對
於
「

民
生
」
和
「
民
生
哲
學
」
的
意
義
到
現
在
刷
刷
未
獲
有
一
致
的
看
法
與
說
法
，
但
相
信
他
們
各
種
不
同
的
見
解
亦
將
隨
時
間
的
演
進
而
漸
歸
一
致
。

而
且
學
者
過
去
各
種
解
釋
，
都
是
出
於
以
往
一
種
以
經
解
經
的
方
法
，
所
謂
考
攝
方
法
，
此
外
我
們
以
乎
還
可
用
一
種
聲
理
的
方
法
來
對

民
生
進
行
註
釋
。
例
如
「
民
」
有
「
人
畫
」
簣
，
因
「
民
」
兼
有
個
人
與
社
會
關
係
故
。
「
生
有
生
存
互
助
義
」
，
因
人
類
生
存
所
以
異
於
動

物
生
存
，
即
在
能
為
有
意
的
生
存
互
助
故
。
最
後
「
民
生
」
有
「
進
步
」
義
，
因
人
類
為
行
而
生
，
亦
為
生
而
行
，
行
不
離
生
，
生
不
離
行
，

從
而
人
類
生
存
互
助
，
即
能
由
行
而
知
而
進
步
故
。

總
裁
在
「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」
說
過

•• 

「
人
以
其
有
限
能
力
，
而
竟
能
超
越
一
般
動
物
，
由
野
蠻
進
入
文
明
，
就
是
由
於
他
有
合
華
天
性

，
融
和
民
族
•••••• 

克
服
自
然
環
境
，
開
發
自
然
資
頓
，
以
維
護
其
生
存
，
促
進
其
進
步
。
」
總
裁
這
段
有
關
人
車
生
存
互
助
進
步
的
話
，
正

好
在
義
理
方
法
中
做
「
民
生
」
解
釋
的
最
佳
註
肺
。

至
於
何
謂
「
民
生
哲
學
」
?
依
總
理
意

•• 

「
民
生
就
是
敢
治
的
中
心
，
就
是
經
濟
的
中
心
，
和
種
種
歷
史
活
動
的
中
心
」
。
所
以
「
民

生
哲
學
」
廳
就
是
「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」
'
就
是
「
人
類
求
生
存
的
哲
學
」
，
從
而
亦
就
是
一
種
以
民
生
問
題
為
中
心
去
從
事
探
討
敢
治
、
經
濟

~扭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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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
社
會
和
種
種
歷
史
活
動
原
理
與
法
則
的
學
問
。

其
次
，
依
總
裁
意
，
「
民
生
哲
學
」
就
是
「
三
民
主
義
最
基
本
的
原
理
」
(
總
理
遭
教
六
講
)
，
亦
就
是
「
三
民
主
羲
最
高
原
理
」
(

民
生
主
義
育
樂
二
篇
補
述
〉
。
此
外
還
可
說
「
民
生
哲
學
」
就
是
一
種
「
精
神
與
物
質
並
存
」
的
哲
學
，
更
就
是
一
種
「
心
物
合
一
」
的
哲
學
。

因
此
在
義
理
上
，
民
生
哲
學
解
釋
人
類
社
會
的
構
成
和
進
化
，
顯
然
就
有
四
大
原
理

•• 

H
基
本
原
理
:
團
體
組
織
基
於
民
而
本
於
人
。
口

中
心
原
理

•• 

民
生
是
政
治
經
濟
和
種
種
歷
史
活
動
的
中
心
。
目
進
化
原
理

•• 

民
生
進
化
以
互
助
為
原
則
。
側
目
的
原
理•• 
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五
助

同
進
步
，
以
進
於
完
全
。
(
註
三
〉

最
後
依
總
裁
意
，
社
會
與
歷
史
為
一
物
的
兩
面
，
社
會
是
歷
史
的
橫
斷
面
，
歷
史
是
社
會
的
縱
斷
面
。
換
句
話
說
，
社
會
是
歷
史
的
空

間
形
態
，
歷
史
是
社
會
的
時
間
形
態
，
二
者
實
為
一
物
。
民
生
是
歷
史
進
化
和
社
會
的
童
心
，
所
以
民
生
哲
學
是
社
會
哲
學
，
也
是
歷
史
哲
學

。
(
註
四
〉

但
是
社
會
和
歷
史
叉
有
其
不
同
的
地
方
。
所
謂
橫
斷
面
和
縱
斷
面
，
所
謂
空
間
形
態
和
時
間
形
態
，
就
是
很
好
的
誼
明
。
因
此
，
社
會
哲

學
與
歷
史
哲
學
，
各
有
其
對
象
，
各
有
其
重
點
，
民
生
哲
學
還
可
分
為
兩
種
了
，
即

•• 

民
生
哲
學
的
社
會
哲
學
，
和
民
生
哲
學
的
歷
史
哲
學
，

後
一
種
叉
可
名
為
民
生
史
觀
。
雖
然
如
此
，
兩
者
仍
是
相
適
的
，
形
式
不
同
，
內
容
則
一
。

總
裁
在
「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」
'
關
於
民
生
史
觀
的
建
立
，
有
下
列
一
段
話

•• 

「
總
理
說
民
生
為
社
會
進
化
的
重
心
，
社
會
進
化
叉
為

歷
史
的
重
心
，
歸
結
到
歷
史
的
重
心
是
民
生
，
不
是
物
質
。
」
這
是
民
生
史
觀
建
立
的
基
礎
。

「
民
生
史
觀
以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為
社
會
和
歷
史
的
重
心
，
亦
就
是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為
歷
史
的
動
力
。
」
所
以
民
生
史
觀
的
歷
史
動
力
是
一

元
的
。
「
『
叉
人
類
能
夠
生
存
，
就
須
有
兩
件
最
大
的
事
，
第
一
件
是
保
，
第
二
件
是
養
。
』
保
是
敢
治
，
養
是
經
濟
，
都
是
歷
史
的
條
件
。

」
所
以
民
生
史
觀
的
歷
史
條
件
是
多
元
的
。

一
元
的
歷
史
動
力
與
多
元
的
歷
史
條
件
是
相
互
作
用
而
叉
五
相
推
進
的
。
但
慷
件
是
寄
動
力
而
存
在
，
即
動
力
為
本
，
慷
件
為
末
。
物
質

的
生
產
力
，
祇
是
供
給
人
類
求
生
存
的
需
要
。
因
此
，
物
質
生
產
力
是
條
件
，
經
濟
的
陳
件
。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才
是
社
會
與
歷
史
的
動
力
。
民

生
史
觀
所
以
比
唯
物
史
觀
更
為
正
確
者
，
即
在
於
此
。

(
註
一
〉
民
生
主
義
第
一
講

(
註
二
〉
總
裁

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之
體
系
及
其
實
行
程
序

(
註
一
二
〉
關
於
根
擴
民
生
哲
學
解
釋
人
類
社
會
進
化
的
原
理

(
註
三
一
〉
可
參
考
梁
兆
康
著
「
三
民
主
義
思
想
體
系
」
各
章
，
崔
載
陽
著
「
國
女
哲
學
研
究
」
中
「
人
類
社
會
進
化
定
律
之
研
究
」
典
「

三
民
主
義
基
本
原
理
新
認
識
兩
章
」

三
)
“
主
義
哲
學
基
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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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義
學
報

一-

(
註
四
)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第
五
章

陸

三
民
主
義
互
助
哲
學

現
進
一
步
探
究
民
生
哲
學
的
社
會
哲
學
，
尤
其
所
謂
「
五
助
哲
學
」
。
總
理
三
民
主
義
的
宏
遠
規
模
，
實
絕
不
離
人
類
求
生
存
的
中
心

思
想
，
而
有
更
深
切
的
意
義
。
但
總
理
更
還
確
認
:
人
類
之
所
以
能
求
生
存
，
就
是
由
於
能
求
生
存
五
助
。
所
以
他
屢
昭
示
我
們

•• 

「
合
作

互
助
，
生
存
之
本
，
」
(
註
一
)
艾
昭
示
我
們

•• 

「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物
種
亦
求
生
存
，
惟
物
種
以
競
爭
為
原
則
，
人
類
則
以
至
助
為
原
則
。
」

(
註
二
)
怎
樣
說
人
類
求
生
存
要
以
互
助
為
原
則
呢
?
此
即
我
們
在
三
民
主
義
民
生
哲
學
提
出
之
後
必
要
進
而
說
明
「
五
助
哲
學
」
及
其
原
理

的
理
由
。u

v
所
謂
互
助
，
就
是
互
相
幫
助
，
由
此
產
生
分
工
合
作
的
行
為
，
社
會
既
是
人
類
分
工
合
作
的
一
大
團
體
，
就
聰
明
才
力
說
，
分
為
先

知
先
覺
的
發
明
家
，
後
知
後
覺
的
宣
傳
家
，
和
不
知
不
覺
的
實
行
家
三
種
人
。
有
此
三
種
人
相
互
為
用
，
然
後
凡
百
事
業
才
能
有
成
。
對
職
業

說
，
分
為
農
、
工
、
膏
、
學
、
兵
五
種
人
。
農
以
生
之
，
工
以
成
之
，
商
以
通
之
，
學
以
敬
之
，
兵
以
衛
之
。
有
此
五
種
人
分
工
專
職
，
相
輔

為
用
，
然
後
社
會
才
能
生
存
。

當
然
互
助
造
出
社
會
，
同
時
也
造
出
歷
史
。
故
互
助
社
會
的
根
頓
同
時
亦
即
歷
史
的
根
頓
，
所
不
同
的
社
會
是
同
輩
人
五
助
而
成
，
歷
史

則
為
前
輩
人
與
後
輩
人
互
助
而
成
。
因
此
，
歷
史
需
要
互
助
，
必
須
前
輩
人
與
後
輩
人
互
助
，
然
後
才
有
歷
史
，
否
則
歷
史
就
要
中
斷
不
能
繼

讀
下
去
了
。
一
部
歷
史
，
實
是
人
類
為
生
存
五
助
而
活
動
的
記
載
。

社
會
現
象
與
歷
史
現
象
既
然
都
是
互
助
的
，
以
互
助
為
根
頓
，
那
麼
，
人
生
現
象
亦
就
是
五
助
的
人
，
「
物
種
以
競
爭
為
原
則
，
人
類
則

以
互
助
為
原
則
」
。
故
無
互
助
即
無
人
生
。
人
之
所
以
異
於
動
物
者
在
此
。
「
國
家
社
會
者
，
五
助
之
體
也
，
道
德
仁
義
者
，
五
助
之
用
也
。

」
意
亦
在
此
。

依
總
裁
意
，
人
生
最
要
緊
的
是
「
民
生
」
'
分
析
開
來
就
有
兩
件
事

•• 

一
日
「
增
進
人
類
全
體
的
生
活
」
'
二
日
「
創
造
宇
宙
繼
起
的

生
命
」
。
人
要
生
活
，
並
生
得
其
宜
，
就
必
須
與
同
輩
人
互
助
。
人
要
使
生
命
不
紹
，
並
死
得
其
所
，
就
必
須
前
輩
人
與
後
輩
人
五
助
。
故
人

生
即
互
助
，
互
助
即
人
生
。
總
理
所
謂
「
互
助
合
作
，
生
存
之
本
」
'
亦
由
此
意
。

H
H
無
疑
的
，
社
會
歷
史
與
人
生
中
亦
有
門
爭
、
這
種
門
爭
事
實
的
存
在
，
是
不
容
否
認
的
。
總
理
分
析
人
類
門
爭
史
，
第
一
個
時
期

是
「
人
同
獸
爭
」
:
第
二
個
時
期
是
「
人
同
天
爭
」
'
是
用
神
權
:
第
三
個
時
期
是
「
人
同
人
爭
」
'
叉
分
為
國
與
國
爭
，
民
族
與
民
族
爭
，

是
用
君
權
。
到
了
現
在
第
四
個
時
期
，
是
國
內
相
爭
。
人
民
與
君
主
爭
，
還
有
善
人
同
惡
人
爭
，
公
理
與
強
權
爭
。
在
這
時
期
中
，
民
權
漸
漸

發
達
，
現
今
則
為
民
權
最
發
達
時
代
。
因
此
，
有
人
說
沒
有
門
爭
就
不
會
有
歷
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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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部
人
類
的
歷
史
，
如
在
表
面
上
可
以
看
作
一
部
門
爭
史
，
那
麼
門
爭
自
然
可
能
推
進
人
類
文
明
，
造
成
人
類
進
化
。
很
明
顯
的
人
同
獸

爭
，
征
服
野
獸
才
有
漁
獵
畜
牧
;
人
與
天
爭
征
服
自
然
，
才
有
農
業
和
工
業
;
由
於
國
與
國
爭
，
民
族
與
民
接
爭
，
打
敬
民
接
壓
迫
，
才
有
國

家
獨
立
;
由
於
人
民
與
君
主
爭
，
打
敬
政
治
壓
迫
，
才
有
政
治
民
主
。
近
代
文
有
勞
動
者
與
資
本
家
相
爭
，
企
圖
打
破
或
防
止
經
濟
壓
迫
，
乃

有
經
濟
平
等
。
這
不
是
門
爭
推
進
人
類
文
明
，
造
成
社
會
進
化
嗎
?

這
樣
說
來
，
那
麼
門
爭
之
能
推
動
歷
史
進
化
，
便
也
是
不
可
否
認
的
了
。
總
理
雖
反
對
馬
克
斯
提
倡
階
級
鬥
爭
，
但
是
並
不
是
根
本
反

對
門
爭
。
否
認
門
爭
，
尤
其
是
不
反
對
民
族
奮
門
民
權
奮
門
。
因
為
這
些
門
爭
，
就
是
革
命
，
它
是
可
以
造
成
歷
史
變
革
，
推
動
歷
史
前
進
的
。

的
如
此
看
來
，
互
助
興
門
爭
在
社
會
歷
史
中
所
佔
的
地
位
相
同
，
豈
不
成
為
二
元
論
了
嗎
?
其
實
不
恥
的
。
總
理
在
二
者
中
是
著
重
互

助
的
，
故
說
:
「
人
類
進
化
之
主
動
力
在
於
互
助
，
不
在
於
競
爭
，
如
其
他
動
物
者
焉
。
故
門
爭
之
性
，

•••.•• 

當
以
早
除
之
為
妙
也
。
」
(
註

三
)
因
此
，
互
助
是
主
，
門
爭
是
從
，
互
助
實
重
於
門
爭
。

五
助
重
於
門
爭
之
理
由
有
四

•• 

第
一
是
對
立
根
攝
互
助
。
所
謂
對
立
，
必
讀
有
主
體
與
對
象
二
者
，
若
二
者
缺
一
，
即
無
對
立
可
言
。
故

外
的
對
立
根
攘
內
的
互
助
，
對
立
來
自
互
助
。
第
二
是
生
存
需
要
互
助
。
例
如
近
世
社
會
中
，
勞
動
者
和
資
本
家
本
是
對
立
的
，
但
也
不
能
不

互
助
。
這
是
生
存
需
要
互
助
使
然
。
第
三
是
國
家
保
障
五
助
。
它
用
權
力
使
對
立
者
五
助
並
予
以
保
障
。
如
此
，
方
便
社
會
不
致
在
無
益
的
門

爭
中
而
絕
戚
。
第
四
是
社
會
走
向
互
助
。
社
會
的
進
化
，
是
向
互
助
的
目
的
而
趟
。
(
註
四
)

故
總
理
說
「
人
類
自
入
文
明
以
後
，
則
天
性
所
趟
，
已
寞
之
為
而
為
，
莫
之
致
而
致
，
向
於
五
助
之
原
則
，
以
求
達
人
類
進
化
之
目
的

矣
」
。
人
類
進
化
之
目
的
為
何
?
是
即
孔
子
所
謂
「
大
道
之
行
也
，
天
下
為
公
」
。
所
謂
天
下
為
公
的
社
會
，
師
大
同
社
會
。
在
大
同
社
會
中

只
有
互
助
，
而
無
門
爭
，
故
社
會
走
向
大
同
，
即
是
走
向
互
助
。
因
此
，
門
爭
只
是
社
會
進
化
的
過
程
，
互
助
才
是
社
會
進
化
的
目
的
。
社
會

進
化
的
史
實
完
全
可
作
證
明
。

由
此
可
知
，
整
個
社
會
進
化
的
史
實
，
證
明
了
互
助
重
於
門
爭
，
社
會
互
助
重
於
階
級
鬥
爭
。
馬
克
斯
以
階
級
鬥
爭
去
說
明
社
會
的
進
化

，
是
祇
見
到
社
會
進
化
的
毛
病
，
沒
有
見
到
社
會
進
化
的
原
理
。
故
總
理
說
:
「
馬
克
斯
可
以
說
是
一
個
社
會
病
理
家
，
不
可
說
是
一
個
社

會
生
理
家
。
」
(
註
五
)
這
是
一
點
也
不
錯
的
。

這
樣
說
來
，
那
麼
階
級
鬥
爭
論
，
便
是
社
會
病
理
論
;
社
會
互
助
論
，
才
是
社
會
生
理
論
。
由
於
病
理
是
一
時
的
變
憊
的
，
畸
形
的
現
象

;
生
理
是
永
久
的
、
常
態
的
、
健
全
的
現
象
，
因
只
有
互
助
，
才
是
社
會
進
化
的
原
理
，
只
有
三
民
主
義
的
人
類
主
助
論
，
才
是
說
明
社
會
進

化
原
理
的
正
確
理
論
。

(
註
一
)
中
國
國
民
黨
全
美
洲
同
志
懇
親
大
會
祝
詞

(
註
二
)
孫
文
學
說
第
四
章
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基
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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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(
註
一
二
)
「
實
業
計
劃
」
結
論

(
註
四
〉
關
於
人
類
互
助
與
門
爭
之
比
較
研
究
，
可
參
考
吳
壘
君
著
「
社
會
互
助
與
階
級
鬥
爭
」

(
註
五
〉
民
生
主
義
第
一
講

支持

三
民
主
義
革
命
哲
學

現
進
一
步
研
究
人
生
哲
學
及
其
實
踐
。
我
們
都
知
人
生
哲
學
是
以
「
人
」
為
全
面
的
與
內
心
的
研
究
之
一
種
學
問
。
「
人
生
哲
學
」
在
哲

學
中
，
原
應
佔
有
重
要
地
位
，
足
與
本
體
論
，
宇
宙
論
，
認
識
論
等
並
駛
齊
驅
。
但
西
洋
哲
學
者
往
往
側
重
本
體
論
，
宇
宙
論
，
認
識
論
，
而

對
人
生
論
則
少
及
之
。
推
其
原
因
，
當
以
人
在
宇
宙
為
後
起
者
，
且
人
生
論
偏
於
道
德
實
鷗
問
題
。
不
知
人
在
宇
宙
雖
是
後
起
，
但
顯
屬
後
來

居
上
，
雖
非
宇
宙
萬
物
的
中
心
，
卸
是
宇
宙
最
高
的
進
化
，
而
為
「
萬
物
之
靈
」
，
不
明
真
人
生
決
不
足
以
明
真
宇
宙
。

而
且
人
生
哲
學
問
題
亦
不
限
於
道
德
倫
理
的
實
踐
問
題
，
凡
人
生
的
意
義
及
本
質
，
價
值
及
理
想
，
皆
須
開
發
，
以
明
人
生
究
竟
的
所
在

。
所
以
總
裁
說
:
「
我
以
為
研
究
哲
學
的
中
心
問
題
，
其
主
要
目
的
還
是
研
究
人
的
問
題
。
第
一
研
究
如
何
才
得
稱
之
為
人
，
第
二
研
究
如

何
做
人
的
道
理
。
」
(
註
一
)
如
果
哲
學
界
僅
研
究
心
物
理
智
，
而
不
能
解
決
人
生
最
密
切
的
問
題
，
那
時
研
究
學
者
，
是
無
重
大
價
值
的
。

但
人
生
哲
學
與
革
命
哲
學
有
什
麼
關
係
呢
?
總
理
說
:
「
我
們
可
把
人
類
兩
種
思
想
來
對
比
，
一
種
就
是
利
己
，
一
種
就
是
利
人
。

••• 

••• 

重
於
利
人
者
，
每
至
於
蠣
牲
自
己
，
亦
樂
而
為
之
，
此
種
思
想
發
達
，
則
聰
明
才
力
之
人
，
專
用
彼
之
才
能
，
以
謀
他
人
之
幸
福
，
漸
而
積

成
博
愛
之
宗
教
、
慈
善
之
專
業
。
惟
是
宗
教
之
力
有
所
窮
，
慈
善
事
業
有
不
濟
，
則
不
得
不
為
根
本
之
解
決
，
實
行
革
命
，
推
翻
專
制
，
主
張

民
權
，
以
平
人
事
之
不
平
了
。
」
(
註
二
〉

依
照
總
理
這
陵
遺
敬
，
我
們
便
可
知
道
，
在
人
生
哲
學
中
確
有
一
種
革
命
的
人
生
哲
學
。
一
個
大
革
命
家
，
更
必
有
一
種
草
命
人
生
哲

學
。
蓋
唯
有
他
的
一
種
草
命
人
生
哲
學
，
他
對
人
生
惡
德
與
心
理
病
根
，
才
能
拔
本
塞
頓
，
怯
私
補
弊
。
他
對
天
理
人
道
與
明
德
善
性
，
才
能

內
心
明
澈
，
擴
充
發
揚
。
他
對
革
命
建
國
與
復
興
民
脹
，
才
能
真
誠
信
仰
，
堅
貞
不
移
。
最
後
，
他
對
苦
樂
境
界
與
生
死
關
頭
，
才
能
大
徹
大

「
，

悟
，
妥
善
安
排
，
因
而
使
他
頂
天
立
地
，
俯
仰
無
愧
。

總
理
一
生
革
命
，
無
疑
當
有
其
偉
大
人
生
哲
學
與
革
命
人
生
觀
。
關
於
這
點
，
我
們
最
好
引
用
總
裁
的
話
來
說
明
。
總
裁
在
「
反
共

抗
俄
基
本
論
」
曾
說
:
「
總
理
關
於
這
個
人
生
的
本
性
問
題
，
早
有
明
確
的
指
示
。
總
理
說
:
『
人
類
從
動
物
之
有
知
識
能
互
助
者
進
化

而
成
。
』
總
理
這
句
話
，
自
不
只
說
出
人
類
的
來
源
，
而
且
說
出
人
類
之
本
性
。
依
總
理
的
意
思
，
人
類
之
所
以
人
類
，
全
在
於
由
智
識

而
進
於
智
慧
，
能
互
助
而
達
到
共
存
，
尤
在
於
不
斷
力
行
創
造
而
求
得
永
恆
的
進
步
。
」
(
註
三
〉

「
所
以
我
自
立
志
革
命
以
來
，
就
認
識
創
造
、
服
務
、
營
動
，
為
革
命
的
人
生
觀
。
並
認
為
革
命
就
是
力
行
;
因
為
革
命
是
敷
法
天
行
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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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君
子
以
白
喝
不
恩
的
。
革
命
就
是
服
務
，
因
革
命
是
為
大
多
數
人
謀
利
益
，
和
為
被
壓
迫
民
眾
打
不
平
的
。
革
命
就
是
創
造
，
就
是
建
設
，

而
不
是
以
物
品
和
敬
撞
為
目
的
的
。
我
們
知
道
動
亂
與
破
壞
，
乃
是
革
命
一
時
的
現
象
和
手
段
，
而
其
目
的
，
乃
在
於
永
恆
的
建
設
和
不
斷
的

創
造
與
進
步
，
這
乃
是
總
理
的
人
生
觀
，
亦
正
是
我
們
革
命
的
人
生
觀
。
」

總
理
說
:
「
今
日
之
我
，
其
生
也
為
革
命
而
生
我
，
其
死
也
為
革
命
而
死
我
。
」
叉
說
:
「
我
死
則
國
生
，
我
生
則
國
死
，

...... 

以
吾
人

數
十
年
必
死
之
生
命
，
立
國
家
億
萬
年
不
放
之
根
基
。
」
總
理
這
種
人
生
觀
，
顯
然
是
革
命
人
生
的
典
型
。

總
理
為
革
命
而
生
，
為
革
命
而
死
，
以
吾
人
數
十
年
必
死
之
生
命
，
立
國
家
億
萬
年
不
放
的
根
基
之
這
種
革
命
人
生
觀
，
確
如
總
裁
所

說
是
革
命
人
生
的
典
型
。
如
將
此
革
命
人
生
抽
典
型
加
以
詳
細
的
分
析
，
那
無
疑
亦
可
包
有
四
種
革
命
的
人
生

•• 

一
、
樂
觀
克
難
的
人
生
總
理
會
說

.. 

「
樂
觀
者
成
功
之
源
，
悲
觀
者
失
敗
之
間
。
」
(
註
四
)
他
為
了
「
以
建
民
國
」
'
「
以
進
大
同

」
而
奮
門
，
數
十
年
如
一
日
，
既
不
失
望
，
亦
不
灰
心
，
意
志
堅
定
，
常
抱
樂
觀
禮
哎
，
故
能
克
服
困
難
，
爭
取
最
後
勝
利
。
這
非
有
樂
觀
的

精
神
晶
克
臻
此
。

二
、
人
定
勝
天
的
人
生
總
理
認
為
:
「
當
科
學
未
發
達
之
前
，
因
全
屬
不
知
而
行
，
及
行
而
猶
有
不
知
者
，
故
凡
事
無
不
委
之
天
數
氣

運
，
而
不
敢
以
人
為
之
轉
移

.•.••. 

至
今
科
學
昌
閉
，
始
知
人
事
可
以
勝
天
，
凡
所
謂
天
數
氣
運
者
，
皆
心
理
作
用
也
。
」
叉
總
理
致
總
裁

書
中
有
云

•• 

「
夫
天
下
事
不
如
人
意
者
，
固
十
常
八
九
，
總
要
堅
忍
耐
煩
，
勞
怨
不
避
，
乃
能
期
於
有
成
。
」
逼
真
「
堅
忍
耐
煩
」
'
「
勞
怨

不
避
」
'
就
是
一
種
以
人
為
的
力
量
克
服
困
難
環
境
的
人
生
。
所
以
事
在
人
為
，
只
要
有
決
心
，
最
後
未
有
不
成
功
的
。

三
、
服
務
利
他
的
人
生
總
理
肯
定
:
「
要
調
和
三
種
的
人
(
按
即
指
先
知
先
覺
，
後
知
後
覺
，
不
知
不
覺
而
言
)
，
使
之
平
等
，
則
人

人
應
該
以
服
務
為
目
的
，
不
當
以
奪
取
為
目
的
。
」
叉
-
諦
。
﹒
「
現
在
文
明
進
化
的
人
類
，...••• 

發
生
一
種
新
道
德

•.•••• 

就
是
有
聰
明
能
力
的
人

，
應
該
替
眾
人
服
務
。
」
(
註
五
)
這
是
總
理
主
張
社
會
服
務
的
人
生
，
而
反
對
當
前
共
匪
豪
奪
巧
取
的
人
生
。

四
、
有
志
竟
成
的
人
生
孫
文
學
說
自
序
中
云

•• 

「
吾
心
信
其
可
行
，
則
移
山
倒
海
之
難
，
終
有
成
功
之
日
，
吾
心
信
其
不
可
行
，
則
反

掌
折
枝
之
易
，
亦
無
收
效
之
期
也
。
心
之
為
用
大
矣
哉
!
」
叉
云

•• 

「
文
奔
走
國
事
，
三
十
餘
年
，
吾
志
所
向
，
一
往
無
前
，
愈
挫
愈
奮
，
再

接
再
勵
，
用
能
鼓
動
風
潮
，
造
成
時
勢
。
」
(
註
六
)
這
就
是
我
們
改
造
世
界
，
連
技
篤
實
光
輝
的
生
命
的
無
窮
力
量
。
當
然
這
亦
只
有
三
民

主
義
的
順
天
應
人
總
能
有
志
竟
成
。

最
後
的
一
個
問
題
，
即
為
如
何
確
定
我
們
革
命
的
人
生
觀
。
總
裁
在
革
命
屯
人
精
神
教
育
析
義
說
:
「
關
於
如
何
確
立
我
們
革
命
的
人

生
觀
，
與
如
何
發
揚
我
們
軍
人
之
人
生
目
的
，
總
理
在
軍
人
精
神
教
育
的
演
詞
中
，
已
經
指
示
得
很
透
徹
。
他
說
革
命
軍
人
之
人
生
目
的
，

柱
敦
國
教
民
，
軍
人
的
精
神
為
智
仁
勇
三
者
，
而
革
命
軍
人
精
神
所
由
發
搧
'
典
章
、
引
人
生
觀
之
所
由
實
現
，
即
在
信
仰
與
實
現
三
民
主
義
。
」

總
理
這
種
確
立
革
命
人
生
觀
的
提
示
，
正
是
萬
物
朝
陽
典
百
川
歸
海
的
說
法
，
出
點
最
為
明
確
。
所
以
他
在
革
命
哲
學
的
演
詞
中
再
說
:
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基
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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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六

註-，

七不要
I，~~~~~~，-， 避做
註註註註註註註 危一

七六五四三二一 險個
'-' '-' '-' '-' '-' '-' '-'草
草孫世國反民革 不侖
命女界民共族命 茍家
哲學道月抗主教 且，
學說德列俄義育 ，做
的自的出基第的 不一
重序新世本三基 愉個
要 潮詞論講嘴 安三

流第 ，民
五 信主

章 仰義

主革
義命

始家

棒，
不做

變一
!個
非
有組

一理
個的
確倍(

定徒
的，

人一生定
觀要
不做

行到
;富
要貴

確不

定淫

人，生貧
觀賤
不

就移
耍，
有威
哲武

學不

的屈
基，
礎不

。怕
」因

(難

和i

三
一
氏
主
義
宇
宙
哲
學

我
們
已
知
三
民
主
義
的
哲
學
原
理
，
不
僅
要
闡
明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互
助
同
進
步
，
而
且
要
研
究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互
助
同
進
步
的
最
深
根
標

。
這
就
是
有
關
宇
宙
萬
物
由
何
而
成
，
與
何
由
而
成
的
最
高
問
題
。
宇
宙
萬
物
何
由
而
戚
，
這
是
有
關
宇
宙
進
化
哲
學
的
問
題
。
至
宇
宙
萬
物

由
何
而
成
，
則
是
有
關
宇
宙
本
體
哲
學
的
問
題
。
這
兩
種
哲
學
在
傳
統
上
都
屬
形
而
上
學
的
範
圈
，
而
為
闡
明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互
助
同
進
步
的

最
深
根
源
與
最
高
原
理
。

在
宇
宙
進
化
哲
學
中
，
又
有
好
幾
種
互
相
對
立
，
而
難
調
解
的
概
念
。
惟
總
理
對
此
種
種
對
立
的
概
念
都
無
不
有
其
真
知
卓
識
，
融
會

貫
通
，
現
試
舉
例
如
下

•. 

'
付
關
於
宇
宙
萬
物
生
成
方
面
的
創
造
論
與
進
化
論
者
總
理
贊
成
進
化
論
，
而
不
贊
成
創
造
論
。
因
總
理
說
:
「
進
化
論
及
十
九
世

紀
後
半
期
達
爾
丈
之
「
樹
種
由
來
」
出
現
而
後
始
大
發
明
者
也
。
由
是
乃
知
世
界
萬
物
皆
由
進
化
而
成
。
」
(
註
一
)
從
此
可
知
總
理
是
認

「
世
界
萬
物
皆
由
進
化
而
成
」
的
。

不
過
，
總
理
對
於
進
化
論
雖
表
贊
同
，
而
對
於
自
然
進
化
與
人
為
進
化
二
者
，
卸
還
有
極
清
楚
的
分
別
，
他
一
生
努
力
革
命
，
即
由
於

重
視
人
為
的
進
化
，
以
補
自
然
進
化
之
不
足
。
這
無
疑
叉
是
他
之
一
種
極
大
的
真
知
卓
識
。

。
關
於
萬
物
結
構
方
面
的
時
空
分
立
與
時
空
合
一
論
者
，
前
者
認
為
宇
宙
的
時
間
空
間
分
開
獨
立
的
，
後
者
認
為
宇
宙
的
時
間
空
間
乃

連
併
一
體
的
。
關
於
空
間
，
總
理
贊
成
學
者
之
見
，
認
「
奈
瑞

(
-
z
o
d
z
g
〉
氏
之
攝
力
為
空
間
之
大
發
明
(
註
二
)
此
間
萬
物
有
互
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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攝
引
之
力
之
意
。
然
而
有
萬
物
，
有
物
質
，
便
有
空
間
了
。
因
為
物
質
有
「
質
象
可
求
」
'
所
以
有
體
有
積
，
這
就
佔
有
空
間
。

關
於
時
間
，
總
理
文
說
:
「
自
達
囑
丈
民
發
現
物
種
進
化
之
理
，
而
學
者
多
稱
之
為
時
間
之
大
發
明
」
(
註
一
一
一
)
，
他
不
只
很
贊
成
這

種
見
解
，
而
且
說
「
夫
進
化
者
，
時
間
之
作
用
也
」
。
然
而
總
理
所
稱
「
物
質
進
化
」
一
詞
，
顯
然
已
把
時
間
空
間
統
一
起
來
了
。
這
是
很

合
二
十
世
紀
愛
因
斯
坦
相
對
論
的
見
解
。

因
之
隨
後
，
總
裁
對
於
時
空
問
題
就
有
很
精
闢
的
意
見
。
他
說
:
「
字
前
為
時
間
與
空
間
的
縱
橫
配
合
，
」
(
註
四
)
文
說
;
「
宇
宙

一
切
事
務
之
存
續
與
變
化
，
都
是
在
不
斷
的
時
間
與
無
限
的
空
間
縱
橫
交
錯
之
點
」
'
這
縱
橫
交
錯
，
就
是
「
行
的
現
象
」
「
行
統
一
了
時
空

」
，
也
就
是
說
「
時
空
合
一
於
行
的
當
中
」
。

由
關
於
萬
物
相
互
關
係
方
面
的
目
的
論
與
機
械
論
者
總
理
論
及
宇
宙
遵
化
時
雖
未
明
白
說
出
宇
宙
的
因
果
關
保
，
但
如
說
:
「
太
極

動
而
生
電
子
」
，
那
麼
所
謂
「
太
極
動
」
不
就
是
原
因
嗎
?
「
而
生
電
子
」
也
不
就
是
結
果
嗎
?
總
裁
則
更
顯
現
表
示
「
凡
事
有
因
必
有
果

，
而
且
因
果
之
相
互
關
係
，
都
有
他
一
定
的
法
則
」
。

至
關
於
目
的
論
，
總
理
背
部
「
進
化
之
時
期
有
立
了
(
註
五
)
ω
物
質
進
化
，
以
成
地
球
為
目
的
。

ω
物
種
進
化
，
以
成
人
類
為
目
的
，

最
後
，

ω
人
類
的
進
化
，
則
以
成
人
性
而
趨
於
大
同
為
目
的
。
如
是
總
理
已
從
進
化
觀
點
去
統
一
其
機
械
性
、
因
果
性
與
目
的
性
、
主
動
性

。
這
可
以
說
進
化
的
過
程
有
其
間
果
性
與
機
械
性
，
而
進
化
的
歸
趨
則
有
其
目
的
性
與
主
動
性
;
伸
一
一
一
一
口
之
，
宇
宙
從
點
滴
看
來
，
是
機
械
的
與

問
果
的
，
若
從
關
於
發
展
來
看
，
則
是
有
臼
的
的
與
有
機
主
動
的
。
目
的
論
與
機
械
論
之
合
一
，
這
就
是
「
心
物
合
一
」
論
的
最
根
本
精
神
。

四
關
於
禹
物
常
品
質
狀
態
方
面
的
動
的
宇
宙
論
與
靜
的
宇
宙
論
者
動
的
字
情
論
認
為
宇
宙
萬
象
無
時
無
翊
不
在
變
動
之
中
，
如
赫
拉
克

里
特
斯
「

Z
n
z
n
-
o
x
z
m
)
說
:
「
涉
足
水
中
，
抽
足
復
入
，
已
非
前
水
」
'
閃
水
已
流
，
是
在
變
動
之
中
。
靜
的
宇
宙
論
，
則
認
為
宇
宙
是

常
往
不
蟹
的
，
所
有
變
動
不
屑
的
現
象
，
都
是
幻
相
。
如
希
臘
挨
利
亞
學
派
(
巴
2
)
即
是
此
種
主
張
的
其
中
一
例
。

宇
宙
論
在
總
理
遺
教
是
進
化
的
字
南
論
。
在
總
裁
言
論
則
可
稱
為
行
的
宇
宙
論
，
但
其
精
神
實
在
是
一
致
的
，
總
裁
在
行
的
道
理

中
就
.• 

一 l

行
的
意
義
是
不
分
動
靜
的
，
整
個
行
程
中
，
令
工
作
是
行
，
遊
息
也
是
行
、
作
事
是
行
，
修
養
也
是
行
。
」
這
是
他
主
張
動
靜
合
一
的

控
悶
。
又
說
:
「
我
們
為
改
善
人
生
前
力
行
，
應
該
認
識
行
是
經
常
慣
久
的
，
行
中
每
一
階
段
，
成
著
或
悟
，
無
不
在
行
，
亦
無
一
刻
是
真
正

休
止
而
不
行
，
亦
可
知
宇
宙
是
行
的
範
圍
」
'
這
是
行
可
以
統
一
動
靜
的
說
明
。

叩
開
於
萬
物
演
變
結
果
方
面
的
必
然
決
定
論
與
自
由
意
志
論
者
宇
宙
演
涯
的
結
果
，
有
必
然
論
與
自
由
論
兩
氓
，
前
者
認
為
人
的
一

門
內
活
動
或
受
神
的
安
排
，
或
受
自
然
法
則
的
支
間
，
或
受
社
會
環
境
的
限
制
，
都
吧
人
親
為
機
械
而
不
自
主
自
由
。
後
者
認
為
人
的
意
志
是
自

山
山
g

不
受
自
然
法
則
成
社
會
環
境
的
影
響

9

皮
之
，
意
志
為
理
性
良
心
的
表
現
，
可
征
服
自
然
，
克
服
環
境
，
自
己
的
選
擇
一
切
的
自
由
。

此
外
方
有
諷
和
氓
的
看
法
，
就
是
庫
德
所
說
:
「
人
生
在
現
象
界
，
不
免
為
因
果
法
則
所
支
配
;
而
在
實
體
界
(
即
理
性
界
)
則
有
絕
對
之
自

A
t
J義
哲
學
基
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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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t

八

由
;
(
註
一
八
)
調
停
了
必
然
論
和
自
由
論
的
爭
執
。

總
理
對
此
問
題
最
有
卓
見
。
他
在
「
孫
文
學
說
」
中
說

•. 

「
夫
事
有
順
乎
天
理
，
應
乎
人
情
，
適
乎
世
界
之
潮
流
，
合
乎
人
革
之
需
要
，

而
為
先
知
先
覺
者
決
志
行
之
，
則
斷
無
不
成
者
也
。
」
(
註
七
)
由
這
使
話
中
，
我
們
可
以
看
出
總
理
對
於
意
志
自
由
的
主
張
;
所
謂
「
決

志
行
之
」
「
斷
無
不
成
」
就
是
說
我
們
的
自
由
意
志
，
可
以
決
定
一
切
;
但
所
謂
自
由
，
文
非
如
自
由
論
者
所
說
不
受
自
然
法
則
和
社
會
環
攝

影
響
的
絕
對
自
由
，
因
為
自
由
是
要
順
應
自
然
的
，
這
就
是
所
謂
「
合
乎
天
理
，
應
乎
人
情
，
適
乎
世
界
潮
流
，
合
乎
人
喜
需
要
」
的
自
由
。

總
裁
承
體
總
理
此
意
，
更
說
得
明
白
，
他
在
行
的
哲
學
中
說
:
「
我
們
更
要
知
道
所
謂
行
易
，
並
不
是
不
勞
而
獲
，
無
為
而
治
的
意
思

，
亦
決
不
是
一
帆
風
順
，
毫
無
障
礙
的
;
橫
在
我
們
人
生
途
中
，
正
有
很
多
的
危
險
和
無
數
的
荊
棘
與
障
礙
」
'
(
註
八
〉
這
就
是
需
要
力
行

克
服
。
所
以
他
既
反
對
一
切
都
容
易
的
絕
對
自
由
論
，
叉
反
對
聽
天
由
命
的
必
然
論
，
而
以
力
行
來
貫
徹
自
由
意
志
。
故
力
行
論
這
不
只
是
最

為
合
理
，
而
且
也
是
心
物
合
一
哲
學
精
神
的
最
高
發
揚
。

(
註
一
〉
孫
文
學
說
第
四
章

(
註
二
)
舔
文
學
說
第
四
章

(
註
一
-
一
〉
孫
文
學
說
第
四
章

(
註
四
)
「
軍
事
教
育
之
要
旨
」
內
會
謂

•• 

「
宇
宙
一
切
事
物
之
存
續
與
變
化
，
都
是
不
斷
的
時
間
，
與
無
限
的
空
間
蹤
橫
交
錯
之
點
。
」

(
註
五
〉
孫
文
學
說
第
五
章

(
註
六
〉
康
德
名
著
「
純
粹
理
性
批
判
」
如
要
明
究
人
生
外
界
的
因
果
法
則
，
他
的
「
實
踐
理
性
批
判
」
就
要
宏
揚
人
心
內
界
的
意
志
自
由
。

(
註
七
〉
孫
文
學
說
第
八
章

(
一
註
八
〉
行
的
道
理

玖

三
一
氏
主
義
本
體
哲
學

村
民
生
哲
學
是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的
基
礎
，
而
心
物
合
一
哲
學
文
是
民
生
哲
學
的
說
明
，
因
此
，
心
物
合
一
哲
學
實
是
民
生
哲
學
一
種
更

高
的
發
展
。

總
理
在
民
生
主
羲
第
一
講
曾
說
:
「
歸
結
到
歷
史
的
重
心
是
民
生
不
是
物
質
」
。
總
裁
其
後
在
「
三
民
主
義
之
體
系
及
其
實
行
程
序
」

還
即
補
充
說
:
「
民
生
哲
學
是
精
神
與
物
質
並
存
」
。
這
些
話
所
以
十
分
吃
緊
，
即
因
他
能
說
明
民
生
不
能
離
開
精
神
物
質
二
者
而
可
以
存
在

，
亦
不
能
離
開
二
者
而
可
以
解
釋
。

總
裁
在
「
總
理
知
難
行
易
學
說
與
王
陽
明
知
行
合
一
哲
學
之
綜
合
研
究
」
中
，
會
清
楚
地
說
:
「
我
們

總
理
的
民
生
哲
學
思
想
，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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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不
偏
於
唯
心
而
亦
不
偏
於
唯
物
，
以
民
生
為
歷
史
進
化
的
童
心
，
可
以
說
是
綜
合
心
與
物
二
者
的
最
高
理
想
。
」

此
外
，
總
裁
在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第
五
章
更
說
:
「
民
生
哲
學
最
主
要
之
點
，
是
絕
不
同
意
古
今
哲
學
家
把
精
神
與
物
質
劃
分
為
二
致

，
使
二
者
間
的
關
係
發
生
聚
訟
不
決
的
難
題
。
反
之
，
民
生
哲
學
要
承
認
精
神
與
物
質
均
為
本
體
中
的
一
部
分
，
既
不
是
對
立
的
，
也
不
是
分

離
的
。
物
質
不
能
脫
離
精
神
而
存
在
，
精
神
也
不
能
脫
離
物
質
而
存
在
，
宇
宙
本
體
應
是
心
動
合
一
的
。
宇
宙
典
人
生
都
必
讀
從
心
物
合
一

論
上
，
才
能
得
到
正
確
的
了
解
。
」

這
種
由
民
生
哲
學
說
到
心
物
合
一
哲
學
，
赤
即
由
心
動
合
一
哲
學
說
明
民
生
哲
學
，
無
疑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重
大
推
進
，
惟
要
說
明
這
一
發

展
的
道
理
，
雖
非
簡
易
，
而
在
思
想
中
，
亦
是
可
能
的
。
民
生
哲
學
原
是
一
種
社
會
哲
學
與
歷
史
哲
學
，
現
由
民
生
哲
學
而
發
展
到
認
識
哲
學

與
人
生
哲
學
，
宇
宙
哲
學
，
與
本
體
哲
學
，
固
有
時
代
的
需
要
，
亦
有
理
論
的
需
要
。

已
但
心
物
合
一
論
到
現
在
確
已
成
為
一
種
宇
宙
本
體
的
新
理
論
。
這
新
理
論
明
確
肯
定
，
心
物
合
一
亦
即
體
用
合
一
'
是
宇
宙
永
恆
普

遍
的
實
在
。
它
普
遍
存
在
著
。
它
存
在
著
我
們
的
認
識
中
，
它
存
在
我
們
的
人
生
宇
宙
中
，
它
更
是
我
們
宇
宙
的
本
體
。
我
們
只
在
萬
有
多
中

求
一
，
變
中
求
常
，
顯
中
求
隱
，
我
們
自
即
求
出
心
動
合
一
，
亦
即
體
用
合
一
的
本
體
來
。
同
時
我
們
哲
學
上
的
認
識
論
、
人
生
論
、
宇
宙
論

與
本
體
論
，
亦
無
一
不
要
從
心
物
合
一
論
去
得
到
它
們
之
真
實
的
解
釋
。
(
註
一
)

哲
學
上
一
個
基
本
的
問
題
是
人
對
世
界
認
識
的
問
題
。
人
對
世
界
之
能
認
識
，
在
用
感
覺
去
接
觸
宇
宙
，
同
時
憑
理
性
去
理
解
宇
宙
。
感

覺
離
開
了
理
性
的
支
持
與
控
制
，
必
致
感
而
不
覺
，
理
性
離
開
了
感
覺
的
擺
渡
典
故
勢
，
亦
必
空
無
依
攘
。
因
此
感
覺
與
理
性
尤
其
是
「
能
知

的
心
」
與
「
所
知
的
物
」
要
合
而
為
一
去
認
識
宇
宙
，
我
們
對
他
才
有
完
整
透
澈
的
認
識
。
這
當
然
不
是
理
性
主
義
、
感
覺
主
義
或
經
驗
主
義

的
認
識
所
能
為
力
。
我
們
心
物
合
一
論
的
認
識
是
一
種
貫
通
理
性
主
義
，
感
覺
主
義
與
經
驗
主
義
的
認
識
論
，
它
絕
對
要
從
心
物
合
一
來
解
釋

。
(
註
二
)

人
的
認
識
是
心
物
合
一
的
，
認
識
的
人
也
是
心
物
合
一
的
，
「
譬
如
人
之
一
身
，
五
官
百
駭
皆
為
體
，
屬
於
物
質
，
其
語
言
動
作
者
，
即

為
用
，
由
人
之
精
神
為
之
。
」
這
就
是
總
理
關
於
人
是
心
物
舍
一
的
提
示
。
因
此
我
們
心
物
合
一
的
人
生
論
，
就
是
一
種
自
然
主
義
、
連
帶

主
義
與
理
想
主
義
合
一
的
人
生
論
，
由
人
的
自
然
性
透
過
了
社
會
性
而
孕
育
出
了
人
的
精
神
價
值
。
再
由
人
的
精
神
價
值
透
過
了
社
會
性
而
提

高
興
推
進
人
的
自
然
性
。
將
於
實
現
總
理
所
示
由
獸
性
而
人
性
而
神
性
的
人
生
之
進
化
。
(
註
三
)

由
認
識
說
到
宇
宙
，
雖
時
間
延
長
，
空
間
擴
大
，
但
也
是
心
物
合
一
的
。
總
理
認
宇
宙
進
化
有
物
質
、
物
種
與
人
類
三
時
期
，
已
清
楚

否
定
了
歷
代
哲
人
之
唯
物
的
、
唯
人
的
或
唯
神
的
宇
宙
觀
。
真
實
的
宇
宙
之
所
以
是
心
物
合
一
的
，
則
不
只
因
它
體
用
合
一
，
有
體
有
用
，
而

且
亦
因
它
同
時
有
其
機
械
性
與
目
的
性
，
因
果
性
與
主
動
性
。
宇
宙
之
有
機
械
性
與
因
果
性
表
現
在
宇
宙
的
生
成
變
化
，
正
像
一
付
盲
目
運
動

著
的
機
器
。
而
宇
宙
之
有
目
的
的
性
與
主
動
性
，
則
表
現
在
宇
宙
的
各
種
演
進
，
無
不
有
其
一
定
的
目
標
。
叉
唯
物
論
認
目
的
論
是
機
械
論
的

九

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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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
目
的
論
，
唯
心
論
認
機
械
論
是
目
的
論
的
機
械
論
，
而
不
知
二
者
因
心
物
的
關
係
而
貫
主
為
依
存
與
相
主
推
進
的
。

固
然
一
般
人
亦
常
懷
疑
自
然
之
有
目
的
性
，
但
首
要
知
道
的
即
所
謂
自
然
，
不
僅
為
物
質
的
，
且
亦
包
括
生
命
與
意
識
而
言
，
自
然
乃
一

切
之
自
然
，
如
此
我
們
即
難
承
認
此
種
自
然
為
絕
無
目
的
性
。
因
生
命
本
身
己
能
自
行
補
充
其
損
失
，
意
識
且
自
知
其
特
有
目
的
之
故
。
而
尤

重
要
的
，
則
因
此
物
質
的
本
身
一
切
都
能
適
合
生
物
的
生
存
。
如
其
中
氮
氣
稍
多
，
氧
氣
稍
少
，
則
生
物
之
產
生
與
存
在
即
不
可
能
，
故
從
構

造
而
言
，
物
質
與
宇
宙
亦
難
完
全
排
除
目
的
性
。
總
理
所
言
「
物
質
之
進
化
，
以
成
地
球
為
目
的
」
(
註
四
)
，
完
全
是
有
根
攘
的
。

宇
宙
是
進
化
的
，
而
宇
宙
的
進
化
則
是
一
種
萬
物
創
造
的
過
程
。
宇
宙
萬
物
創
造
過
程
諸
問
題
之
在
唯
心
論
說
唯
物
論
，
祇
用
心
或
物
去

解
釋
萬
物
，
它
的
解
釋
易
明
，
若
對
心
物
合
一
論
，
它
的
解
析
就
較
接
雜
困
難
，
然
而
這
正
是
心
物
合
一
論
的
光
輝
所
在
。

白
人
看
宇
宙
時
可
有
兩
種
著
眼

.• 

一
從
現
象
著
眼
，
即
是
從
分
到
合
，
從
相
對
到
絕
對
，
從
現
象
到
本
體
。
這
是
「
總
括
宇
宙
現
象
要

不
外
精
神
與
物
質
二
者
，
而
二
者
本
合
為
一
」
一
語
之
意
。
一
從
本
體
著
眼
，
即
是
從
合
到
分
，
從
絕
對
到
相
對
，
從
本
體
到
現
象
，
這
就
是

「
太
極
動
而
生
電
子
」
一
語
之
意
。
從
本
體
說
，
太
極
是
一
個
整
全
而
不
分
的
東
西
，
亦
是
負
陰
而
抱
陽
，
內
精
神
而
外
物
質
，
進
行
不
己
，

生
生
不
息
的
東
西
。
因
此
宇
宙
的
本
體
|
|
太
極
實
是
體
用
相
生
的
，
亦
即
心
物
合
一
的
。

心
物
合
一
是
心
因
物
而
生
，
物
亦
因
心
而
生
(
亦
即
體
用
相
生
)
。
心
因
物
而
生
，
故
不
同
唯
心
論
的
觀
心
為
離
物
(
例
如
親
離
眼
，
聽

離
耳
)
而
存
在
的
原
理
;
物
因
心
而
生
，
故
亦
不
同
唯
物
論
的
觀
物
為
離
心
(
例
如
眼
離
觀
，
耳
離
聽
)
而
存
在
的
原
理
。
同
時
心
物
相
因
而

生
，
故
亦
不
同
一
般
唯
生
論
的
原
理
。
三
民
主
義
的
本
體
哲
學
，
其
第
一
特
性
就
在
他
是
心
因
物
生
，
與
物
因
心
生
，
心
物
相
因
而
生
(
亦
即

體
用
相
生
)
的
一
種
哲
學
。
此
外
即
是
唯
心
論
說
唯
物
論
甚
或
心
物
二
元
論
的
哲
學
，
而
不
是
三
民
主
義
心
物
合
一
的
本
體
哲
學
。

一
般
人
對
物
質
本
身
的
有
無
精
神
，
常
致
疑
膚
，
因
而
牽
涉
到
心
物
合
一
本
體
論
的
成
立
問
題
，
但
我
們
是
不
懷
疑
的
。
總
理
論
:
「

元
始
之
時
太
極
(
此
用
以
譯
西
名
伊
太
也
〉
動
而
生
電
子
，
電
子
嚷
而
生
元
素
，
元
素
合
而
成
物
質
，
物
質
聚
而
成
地
球
。
」
(
註
五
)
我
們

認
這
真
所
謂
動
、
撓
、
合
、
聚
，
無
疑
就
是
物
質
的
一
種
作
用
。
亦
就
是
物
質
的
一
種
精
神
，
因
總
理
說
:
「
何
輯
用
?
即
精
神
」
。
然
其

中
以
太
極
的
動
，
最
有
心
的
因
素
。
因
為
所
謂
心
就
是
主
動
，
即
心
動
是
自
主
，
至
於
物
質
，
動
則
常
動
，
靜
則
常
靜
，
一
動
一
靜
，
都
非
自

主
。
物
如
主
動
，
物
間
有
心
。
因
此
元
始
之
時
，
太
極
的
動
，
是
自
主
自
因
的
，
它
實
有
心
的
因
素
。

於
是
精
神
與
物
質
二
者
都
是
存
在
，
且
是
合
一
的
存
在
。
精
神
與
物
質
二
者
的
關
係
，
就
是
相
因
而
生
，
相
需
而
成
，
相
輔
為
用
，
與
相

待
而
進
的
合
一
一
開
係
。
他
們
合
一
的
關
係
存
在
於
自
然
界
，
即
物
質
的
體
(
形
體
)
與
用
(
作
用
)
之
合
一
。
他
們
合
一
的
關
係
存
在
於
物
種

界
，
即
物
種
的
機
體
與
機
能
活
動
，
都
是
合
一
而
不
可
分
離
的
。
他
們
#
在
於
人
巔
，
人
類
更
是
精
神
物
質
的
合
一
體
。

然
我
們
若
因
宇
宙
間
精
神
物
質
的
合
一
不
離
，
便
即
相
信
生
機
主
義
者
的
話
，
以
為
精
神
物
質
是
兩
個
獨
立
的
實
體
，
那
便
錯
了
。
實
則

他
們
二
者
本
為
一
體
，
唯
物
論
者
雖
可
以
設
想
一
個
世
界
，
其
中
每
-
細
粒
皆
由
物
質
構
成
，
但
我
們
不
要
忘
記
，
即
在
此
類
細
粒
中
也
具
有 - 38 



自
發
自
主
的
運
動
，
而
為
一
切
生
命
的
總
淵
瘤
。

(
註
一
〉
此
羲
見

•• 

總
裁
「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」
第
王
軍

(
註
一
一
)
參
考
拙
著
「
國
失
哲
學
研
究
」
六
三
頁
|
|
六
四
頁

(
註
三
)
同
上
註
及
國
欠
講
「
國
民
要
以
人
格
敦
國
」

(
註
四
)
孫
文
學
說
第
四
章

(
註
五
)
孫
文
學
說
第
四
軍

拾

三
一
氏
主
義
哲
學
功
用
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究
有
什
麼
劫
用
呢
?
依
總
載
意

•• 
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至
少
可
有
八
種
劫
用
。
|
|

甘
為
真
正
認
識
立
身
做
人
的
道
理
。
總
裁
在
「
革
命
教
育
的
基
礎
」
說
:
「
我
以
為
研
究
哲
學
的
中
心
問
題
，
其
最
主
要
目
的
還
是

在
研
究
人
的
問
題
，
第
一
研
究
如
何
才
得
稱
之
為
人
，
第
二
研
究
如
何
做
人
的
道
理
」
。
所
以
「
哲
學
是
我
們
人
人
必
有
的
基
本
智
識
，
不
懂

哲
學
的
人
一
定
不
懂
人
是
什
麼
東
西
，
亦
不
懂
人
生
的
目
的
和
做
人
的
道
理
，
根
本
就
不
知
道
做
人
。
」
(
註
一
)
因
此
哲
學
的
價
值
典
故
用

，
最
基
本
的
是
使
我
們
對
人
生
有
一
個
正
確
的
認
識
，
亦
即
是
真
真
正
懂
得
立
身
做
人
的
道
理
。

口
為
探
究
人
顯
生
死
苦
樂
的
問
題
。
總
裁
在
「
革
命
教
育
的
基
礎
」
清
楚
的
說
:
「
生
死
與
苦
樂
的
問
題
，
乃
是
研
究
哲
學
的
重
要

目
的
。
我
以
為
唯
有
在
哲
學
中
，
方
能
求
得
遺
個
問
題
根
本
解
決
，
而
不
是
只
在
宗
教
信
仰
中
所
可
解
決
的
。
因
為
哲
學
是
求
真
理
的
，
而
宗

教
信
仰
問
題
，
亦
不
能
捨
棄
哲
學
的
。
如
果
哲
學
僅
僅
在
研
究
心
物
理
智
，
而
不
能
解
答
這
個
於
人
生
最
密
切
的
問
題
，
那
對
於
研
究
哲
學
，

就
無
大
價
值
了
」
。

甘
為
真
能
達
成
領
導
青
年
的
任
聽
。
革
命
大
業
的
成
敗
，
最
重
要
的
邊
看
我
們
領
導
青
年
的
成
敗
。
總
裁
說
:
「
我
們
要
真
能
引
導

青
年
，
真
正
獲
得
青
年
的
信
仰
，
就
必
獨
有
哲
學
做
基
礎
，
人
人
要
具
有
哲
學
的
涵
義
與
認
識
，
否
則
便
不
能
遭
到
領
導
青
年
的
任
務
。
」
為

什
麼
呢
?
因
為
「
我
們
如
果
從
事
其
他
社
會
、
敢
治
與
經
濟
的
工
作
，
還
可
以
偏
重
於
技
衛
與
方
法
，
但
是
我
們
要
做
領
導
青
年
的
工
作
，
要

擔
任
青
年
的
教
育
與
訓
練
，
那
就
不
是
專
講
技
術
與
方
法
所
能
達
到
目
的
，
而
必
讀
要
有
正
確
的
哲
學
作
基
礎
;
」
無
疑
「
現
在
一
般

•.•••• 

對

於
學
術
興
修
身
，
已
多
能
遲
漸
注
重
，
且
能
實
蝕
自
修
，
然
而
其
能
有
真
知
獨
到
的
哲
學
修
養
，
能
觀
哲
學
為
一
切
學
問
之
本
，
而
知
道
哲
學

之
重
要
，
如
同
人
生
一
日
不
可
鑽
典
離
開
的
空
氣
一
樣
的
人
，
還
是
很
少
。
」
(
註
二
)

總
裁
到
這
宴
，
便
更
明
由
的
告
訴
一
般
高
級
幹
部
說

•• 

「
我
對
於
今
日
一
般
高
級
幹
部
的
哲
學
修
養
，
認
為
比
任
何
學
術
與
工
作
更
為
重

要
。
」
「
遺
特
別
是
在
成
敗
生
死
關
頭
的
時
棋
，
開
係
更
大
」
。

三
民
主
義
哲
哲
學
基
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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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民
主
義
學
報

個
為
建
立
革
命
立
國
與
復
興
民
族
的
基
礎
。
總
裁
在
哲
學
與
教
育
對
青
年
的
關
係
曾
經
痛
切
指
出

•• 

「
近
世
以
來
，
我
們
中
國
的
哲

學
之
所
以
不
能
發
達
進
步
，
因
而
影
響
到
國
家
民
接
不
能
獲
得
永
久
的
獨
立
自
由
，
這
是
一
個
最
主
要
的
原
因
。
」
為
什
麼
呢
，
因
為

.• 

「
凡

是
一
個
獨
立
國
家
與
民
放
之
所
以
有
其
獨
立
的
哲
學
，
就
是
因
為
他
有
他
的
獨
立
的
天
性
與
精
神
的
嚴
故
。
」
所
以
「
無
論
那
一
個
國
家
，
那

一
個
民
脹
，
外
在
內
在
情
勢
壓
迫
之
下
，
要
想
復
興
起
來
，
必
賓
先
有
哲
學
作
基
礎
，
必
須
他
的
哲
學
先
要
能
夠
獨
立
發
揚
起
來
。
」
「
我
們

過
去
所
以
遭
受
這
樣
的
慘
敗
，
就
是
沒
有
哲
學
的
基
礎
，
等
於
卸
除
了
武
裝
一
樣
。

•••.•. 

所
以
今
後
必
賓
重
新
把
精
神
武
裝
起
來
，
重
建
我
們

中
心
思
想
|
|
哲
學
基
礎
」
。

「
飽
之
，
立
國
不
能
沒
有
哲
學
，
革
命
要
能
成
功
更
不
能
離
開
哲
學
，
哲
學
之
重
要
與
其
力
量
之
偉
大
，
我
們
真
不
能
不
觀
他
為
一
切
學

問
之
首
要
」
。

由
為
一
切
學
問
研
究
的
基
髓
。
總
裁
說
:
「
哲
學
為
一
切
學
問
之
末
，

.•...• 

哲
學
之
重
要
，
如
同
人
生
一
日
不
可
賓
奧
離
的
空
氣
一

樣
」
。
為
什
麼
呢
?
總
裁
文
說
:
「
哲
學
之
所
以
可
貴
與
其
力
量
之
偉
大
，
就
在
他
有
窮
究
宇
宙
，
調
理
萬
物
的
精
神
，
尤
其
對
於
人
生
的

究
極
與
解
決
人
生
一
切
問
題
，
更
非
哲
學
不
可
。
」
(
註
一
二
)
「
只
有
哲
學
方
能
窮
究
宇
宙
真
理
，
和
閻
明
宇
宙
本
源
，
而
其
科
學
的
終
極
，

仍
非
借
助
於
哲
學
為
之
補
救
不
可
」
。
(
註
四
)

約
為
真
正
革
命
者
的
教
育
和
學
問
。
一
個
革
命
幹
部
自
然
要
與
眾
人
不
同
，
就
是
他
對
立
身
做
人
的
道
理
固
然
要
有
正
確
認
識
，
而
對

於
人
生
意
義
與
價
值
，
更
鑽
進
一
步
的
體
認
和
素
養
。
總
裁
指
示
說
:
「
革
命
不
是
隨
便
衝
動
的
事
情
，
一
定
要
有
個
革
命
哲
學
做
基
礎
。

革
命
哲
學
的
基
礎
，
也
不
是
隨
便
有
幾
本
書
，
研
究
幾
天
，
便
可
以
得
到
的
，
一
定
要
經
過
許
多
慎
思
、
明
辨
、
篤
行
的
工
夫
，
才
可
以
構
成

一
個
中
心
的
思
想
。
」
(
自
述
研
究
革
命
哲
學
經
過
的
階
段
)
文
說
:
「
有
哲
學
基
礎
的
就
一
定
有
肯
定
的
思
想
，
亦
就
一
定
有
中
心
信
仰
的

人
。
有
了
中
心
思
想
和
信
仰
，
對
於
一
種
主
義
至
死
不
二
，
這
才
可
以
說
是
革
命
的
信
徒
。
(
註
五
)
更
說
:
「
哲
學
、
科
學
、
兵
學
，
實
在

不
僅
僅
是
軍
事
教
育
之
目
的
要
旨
。

..••• 

三
者
之
中
，
尤
其
以
哲
學
修
養
，
最
為
重
要
。
只
有
以
哲
學
做
基
礎
，
來
貫
通
科
學
、
兵
學
，
那
才

是
真
正
的
革
命
者
的
教
育
和
學
問
」
。
(
註
六
)

的
為
摧
毀
唯
物
主
義
，
消
誠
共
產
朱
毛
。
總
裁
在
「
反
共
抗
俄
基
本
論
」
鄭
重
提
示
我
們
說
:
「
我
曾
經
明
確
地
指
出
『
唯
物
史
觀

與
唯
心
史
觀
』
'
這
兩
種
學
說
都
可
說
是
一
偏
之
見
，
不
能
夠
概
括
人
類
全
部
歷
史
的
真
實
意
義
。
因
為
人
類
全
部
歷
史
即
是
人
類
為
生
活
而

活
動
的
記
載
，
不
限
於
物
質
，
也
不
限
於
精
神
。
所
以
惟
有
以
民
生
哲
學
為
基
礎
的
民
生
史
觀
，
或
以
民
生
史
觀
為
出
發
點
的
民
生
哲
學
，
不

偏
於
精
神
，
亦
不
偏
於
物
質
。
惟
有
精
神
與
物
質
並
存
，
才
能
說
明
人
生
的
全
部
與
歷
史
的
真
實
意
義
。
」
由
此
可
得
出
一
個
結
論
，
就
是
三

民
主
義
最
高
的
原
理
，
是
民
生
哲
學
，
而
民
生
哲
學
亦
就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基
礎
，
所
以
凡
是
我
們
三
民
主
義
的
信
徒
，
與
國
民
革
命
的
門
士
，

就
必
賓
要
信
奉
民
生
哲
學
，
才
能
摧
毀
唯
物
主
義
，
消
棋
共
匪
朱
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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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
的
為
領
導
「
三
民
主
義
的
世
紀
」
而
成
人
類
思
想
的
主
流
。
總
裁
在
「
復
國
建
國
的
方
向
和
實
踐
」
的
訓
詞
中
指
出

•• 

「
六
十
八
年

來
，
不
論
國
際
敢
治
潮
流
如
何
衝
擊
，
人
權
理
念
如
何
故
賊
賊
，
科
學
文
明
如
何
受
濫
用
，
在
在
都
只
有
更
加
證
明
二
十
世
紀
乃
是
三
民
主
義

的
世
紀
，
尤
其
是
在
自
由
世
界
與
共
產
集
團
門
爭
之
中
，
特
別
顯
示
出
惟
有
三
民
主
義
，
才
能
洞
燭
這
矛
盾
的
根
頓
;
惟
有
三
民
主
簣
，
才
能

提
供
徹
底
有
放
解
決
的
方
策
;
也
惟
有
三
民
主
義
才
能
撥
亂
世
反
之
正
，
以
重
建
人
類
福
祉
的
社
會
。
所
以
二
十
世
紀
不
能
不
為
三
民
主
義
擅

揚
的
世
紀
。
」
甚
至
是
:
「
不
但
今
天
的
二
十
世
紀
是
三
民
主
義
的
世
紀
，
今
後
的
世
界
也
將
是
三
民
主
義
光
輝
燭
照
的
世
界
。
」
〈
註
七
)

而
三
民
主
義
哲
學
之
為
人
類
求
生
存
，
互
助
同
進
步
的
最
高
原
理
，
也
顯
有
其
最
偉
大
的
思
想
領
導
之
責
。

(
註
一
)
青
年
為
學
與
立
業
之
道

(
註
一
一
)
哲
學
與
教
育
對
青
年
的
關
係

〈
註
三
)
哲
學
與
教
育
對
青
年
的
關
係

(
註
四
)
解
決
共
產
主
義
思
想
與
方
法
的
根
本
問
題

(
註
五
)
革
命
哲
學
的
重
要

(
註
六
)
解
決
共
產
主
義
思
想
與
方
法
的
根
本
問
題

(
註
七
)
總
裁
在
八
屆
五
中
全
會
閉
幕
訓
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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